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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會議紀錄 

(1) 2021.4.27第 1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啟動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4月 27日(二) 

貳、 會議時間：15:10 

參、 會議地點：交通部 1514會議室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TTIA、資策會、景翊科

技、台灣智駕（詳簽到單）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分級： 

(一) 智慧道路之分級定義，不論在國際或國內皆屬新興議

題，爰請團隊先行確認本案智慧道路定義、組成要件、

預定達成目標等，再邀請專家一同討論，凝聚對於本案

智慧道路之共識。 

(二) 車輛/高精地圖/智慧道路之資訊將會相互支援，其中高

精地圖（靜態、半靜態、半動態、動態）與智慧道路之

資訊內容有許多共通處，彼此間之關係及搭配方式建議

與團隊中高精地圖顧問共同研議，以釐清內政部及交通

部推動上之分工。 

(三) 制訂智慧道路分級定義時，不應單以設備作為依據，其

量度基準(如資訊產出的速度、傳送效能、資訊內容等)

亦應納入分級設計。如路側設備之數據傳輸規格：最小

訊息傳輸頻率、最大訊息延遲時間…等，可參考國際標

準及台灣道路交通規範來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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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研究主體之道路，會聚焦於路對車、路對人、路對

路的探討與研究，暫不涉及道路上車對車、人對人的互

動探討。 

(五) 目前分級的應用案例多為單一路口(node)及路段應用，

該情境通常對於自駕車而言亦可透過車輛的偵測元件取

得，然道路對於車輛之運行亦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多

路段路口更具導引之重要性，故請團隊以道路系統概念

去規劃，應考量路線(link)之延續性來設計。 

二、 智慧道路應用實證 

(一) 除青埔自駕車場域外，建議擇定其它自駕車運行道路場

域實測相關數據，以辦理支援自駕車運行等級檢測之示

範作業。 

(二) 請團隊設計 Turing自駕車於智慧道路上運行時，可接收

智慧道路傳送的資訊，並確認如何評估系統效益。 

(三) 請再修正自駕車 POC情境，務必將道路續進概念納入，

以強化智慧道路於自駕車行扮演之重要性。 

(四) Level 3以上即有資料偵測及傳輸課題，情境或量度基準

之差異是否須針對不同智慧化等級再細分，請評估。 

三、 其它 

(一) 公路總局「智慧電動巴士 DMIT 」計畫中分項「智慧自

駕公路創新移動服務營造」案，將探討高精地圖數位場

域中自駕於重點公路或道路之需求，建議後續進行團隊

間之互相交流分級定義討論。 

(二) 有關專家學者座談會，可邀請其他自駕車廠商、道路主

管機關、或有自駕車場域的地方政府參與，並在此會議

中凝聚本案智慧道路定義之共識。 

(三) 規劃智慧道路永續發展藍圖時，可探討用路人運行於智

慧道路取得資料之收費課題，使用者用自身數據與公部

門交換抵用點費亦為思考方向，鼓勵用路人釋出行車資

訊以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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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4.27第 1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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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5.4第 2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5月 4日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5月 4日(二) 

貳、 會議時間：13:30 

參、 會議地點：交通部 1008會議室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資策會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李芊、王

涵、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POC議題討論 

(一) 請團隊確認是否道路增加單一應用功能或是還需要其他

條件，才能算是達到某個智慧道路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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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團隊規劃自駕車 POC的檢測量度，需可驗證智慧道路

對自駕車運行可提升整體安全、效率，舒適度若較難量

度，就以安全、效率為主。 

二、 道路分級討論 

(三) 目前團隊規劃的智慧道路分級是依據國際上各種交通相

關之分級標準來制訂，如 SAE、LDM，或奧地利和中國

的道路分級，為功能描述性的而非規範性的；是偏技術

概念性的，而非法定性的。例如自駕車等級，也僅以駕

駛人涉入行駛的程度來分級，因此團隊以類似原則性/功

能性的方法，利用道路可提供資訊服務的智慧化程度，

來規劃智慧道路分級。 

(四) 因不同路段、路口有不同的交通規範，對於利用路側設

備數量、資料傳輸或更新速度去大一統的定義道路等級

有其困難度，因此團隊建議，可依據國際分級標準文

件，在制訂初步分級後，另外參考國際應用案例標準，

規劃不同應用情境所需具備的設備、傳輸速度和通訊…

等技術建議。 

(五) 請團隊下次會議時，利用表格報告智慧道路分級，以及

被歸類此分級下之應用案例的情境、所需設備、傳輸模

式和數據傳輸條件。另外，在表上標記目前規劃的 POC

情境是屬於哪一種 Use Case。 

(六) 請團隊再討論道路標誌、標線、號誌的數位化，對於智

慧道路分級是否有影響。 

(七) 請團隊再考量道路分級是否要區分單一路口、路口加路

段、多路口多路段，有不同的道路分級標準 

(4) 110.5.4第 2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A.POC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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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C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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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5.13第 3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5月 13日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5月 13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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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地點：交通部 2005會議室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羅

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涵、

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分級議題 

(一) 智慧道路定義為本案核心，需在與專家討論的過程中滾

動修正。請團隊能讓相關單位得知本案，並有意見收容

的機制，廣徵意見來修正；專家會議和意見徵求的順序

與時間也請再考量。 

(二) 請於五月底前先完成一版智慧道路定義，如智慧道路的

元素、長度、設備、服務速度、服務對象或可服務的自

駕車等級。 

⚫ 請團隊思考智慧道路對於不同對象(如一般車、自駕

車)的對應關係與服務內涵。 

⚫ 智慧道路的分級表格，請團隊思考「路段」、「多路

口多路段」、「區域」及「一般道路」、「快速道路」、

「高速公路」等條件。 

(三) 請團隊修改智慧道路分級與技術支援條件 EXCEL表呈

現方式。建議將分級原則以三層次(分級大原則、use 

case分類、use case的技術建議)來展示，較能清楚陳述

分級。 

(四) 團隊雖聚焦車路協同，但也會有部分會探討「內部業務

數位治理」與「對外交通資訊服務」，因此智慧道路的受

益對象不只車輛、駕駛，也有道路主管機關，可在研究

文獻中整理論述。 

二、 POC議題 

(一) 請團隊確認自駕車場域的實驗設計，智慧道路布建後可

使自駕車提升性能或效益。 

三、 支援自駕車初探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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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團隊確認智慧道路定義與範疇後，再來篩選如智慧站

牌、智慧電桿、地磁、自駕車輔助訊號標、爬坡道訊

息…等具備資訊化能力的設備，是否屬於本案要探討的

內涵。 

(二) 請團隊描述智慧道路支援自駕車運行規範的設備用詞需

精準，例如 CCTV有的會內建 AI功能，是影像辨識車

種，還是測速功能？以及和 AI運算單元的差異。 

(三) 請團隊確認淡海案是否有智慧化的路口號誌，需納入盤

點範圍。 

四、 其他 

(一) 工作計畫書的文獻回顧的範圍建議依據「智慧道路定

義」的範圍來盤點，且設備盤點建議可分如偵測類、傳

輸類…等大分類去介紹。 

(二) 工作計畫書中「智慧道路與自駕車關連性分析」請以

「路段」概念論述。 

(三) 請確認工作計畫中「智慧道路與高精地圖關連性分析」

高精地圖是否一定為 3D形式。聽聞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做 3D地圖、內政部地政司則主導高精地圖，兩者並

不相容，請團隊確認。 

(四) 請團隊再確認「智慧道路對應自駕車及高精地圖分級進

行支援應用分析」如何連線、對應，且對應不同的等

級，是否有不同的支援條件與需求。 

(五) 請團隊思索智慧道路的資料層，是否和高精地圖某些圖

層資料有重疊？ 團隊可參考內政部與高精地圖研究發展

中「自駕車用輔助與事件資料標準」專案資料，探討與

一般車輛的交通事件資料標準之差異或特性。 

(六) 公路總局「智慧電動巴士 DMIT 」計畫其中一個專案會

購置巡檢車進行影像掃描，主要用於道路設施清查。道

路設施的規範可能與本案有關係。後續若有相關進度兩

方團隊可再溝通討論。 

(七) 工作計畫書時程表請以WBS形式修改。 

 

(6) 110.5.13第 3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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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0.5.27第 4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四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5月 27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劉建邦簡任技正、李霞

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

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

涵、王秋婷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邱詩純、張哲瑋、林俊甫、呂易錡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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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想中的智慧道路應該是一個較長的路段，且可續進地幫

助用路人。目前團隊以圖資概念規劃「基礎路段的智慧化

分級」是可行的，但未來這些基礎路段要如何組合，才能

宣稱這整條路是”智慧道路”，或是某些 use case有延續性，

適用於多路段，請團隊可再納入思考範疇中。 

(二) 團隊可參考自駕車的操作適用範圍（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ODD），意指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於特定場域實現

自動駕駛。設計智慧道路的 use case之操作範圍，例如在

什麼路段、什麼條件下，這個 use case在這些條件範圍內

能實現它的道路等級；做實驗或計畫的團隊也能依據這些

條件來設計情境，並驗證道路等級。如果某個單位設計一

個新的應用情境已經超出我們設計的操作適用範圍，就可

再研議是否加入新的智慧道路 use case來發表。 

(三) 本案是從道路角度去規劃智慧道路的定義與分級，道路資

料來源必須由道路及其設備蒐集，並由道路主管機關提供。

從車上或是行人載具蒐集的資料(例如 google 利用位置

資訊運算車流)，不在規劃範疇中，請團隊在定義時描述

清楚。 

(四) 本先期研究目前可以先保留這些 use case的欄位，這些欄

位內的內容將來需要有更進一步專家擬定才能成為標準。

本期可先規劃基本的應用案例，及其技術支援的欄位表頭。 

(五) 請團隊留意現在國際實驗，都不是講「前方紅綠燈剩餘秒

數」，都是講「換燈號的時間」例如 14時 15分 19秒時，

會換綠燈。 

(六) 團隊可以再探討，智慧道路要用「路段」去區分，還是要

用一個應用情境的影響範圍去區分。例如，某應用情境可

支援較快的車速，或許它的影響範圍就較大，那可能就適

用於高速公路，且長度就可能不只一個路段。 

(七) 建議團隊可將類似的 use case整合起來，並確認這些情境

是否符合目前歸類的智慧道路等級，以及數據傳輸要求是

否正確，或是有其他標準文件建議不同的數值。 

(八) 建議團隊下次報告可拿實際道路來解說，依據目前規劃的

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這條路是在什麼等級。對於第一次

接觸智慧道路的對象來說，較能具體化想像智慧道路的模

式。 

(九) 請團隊可再進一步思考，如果道路符合目前歸類於 Level3

的應用案例，又符合一個 Level4 的應用案例，這條路要

怎麼判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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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請團隊再確認本期工作計畫範疇，本期要探討幾個 use 

case以及其技術建議。 

(十一) 建議團隊在 use case表後面增加欄位，來歸類可適用

於「單一路口」或「多路段」的應用情境。  

(十二) 建議團隊可以先以「一般道路」、「快速道路」及「高

速公路」這三類，去規劃這三種道路分別需要之最基本的

應用案例有哪些，確認後，再進一步討論這些情境的技術

建議。如果技術或功能建議本期無法全部都討論出來，至

少需循著這個脈絡去進行，逐步增減、釐清這些應用案例

應該要設計哪些「條件」，指引人們依循這些條件來設計

或布建道路。 

二、 其它 

(一) 目前 SAE正在制訂的 17個 dataset可能跟智慧道路有

關。建議團隊可與淡海案的團隊多交流。 

(二) 「智慧道路對應自駕車及高精地圖分級進行支援應用分

析」如何連線、對應的課題。高精地圖對智慧道路來說

只是輔助的工具，智慧道路不一定需要高精地圖，所以

是無法對應的，但可以建議 LDM不同層級內可以有哪

些智慧道路的資料。 

 

(8) 110.5.27第 4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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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0.5.4第 2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5月 4日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5月 4日(二) 

貳、 會議時間：13:30 

參、 會議地點：交通部 1008會議室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資策會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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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李芊、王

涵、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POC議題討論 

(一) 請團隊確認是否道路增加單一應用功能或是還需要其他

條件，才能算是達到某個智慧道路等級。 

(二) 請團隊規劃自駕車 POC的檢測量度，需可驗證智慧道路

對自駕車運行可提升整體安全、效率，舒適度若較難量

度，就以安全、效率為主。 

二、 道路分級討論 

(一) 目前團隊規劃的智慧道路分級是依據國際上各種交通相

關之分級標準來制訂，如 SAE、LDM，或奧地利和中國

的道路分級，為功能描述性的而非規範性的；是偏技術

概念性的，而非法定性的。例如自駕車等級，也僅以駕

駛人涉入行駛的程度來分級，因此團隊以類似原則性/功

能性的方法，利用道路可提供資訊服務的智慧化程度，

來規劃智慧道路分級。 

(二) 因不同路段、路口有不同的交通規範，對於利用路側設

備數量、資料傳輸或更新速度去大一統的定義道路等級

有其困難度，因此團隊建議，可依據國際分級標準文

件，在制訂初步分級後，另外參考國際應用案例標準，

規劃不同應用情境所需具備的設備、傳輸速度和通訊…

等技術建議。 

(三) 請團隊下次會議時，利用表格報告智慧道路分級，以及

被歸類此分級下之應用案例的情境、所需設備、傳輸模

式和數據傳輸條件。另外，在表上標記目前規劃的 POC

情境是屬於哪一種 Use Case。 

(四) 請團隊再討論道路標誌、標線、號誌的數位化，對於智

慧道路分級是否有影響。 

(五) 請團隊再考量道路分級是否要區分單一路口、路口加路

段、多路口多路段，有不同的道路分級標準。 

 

(10) 110.5.4第 2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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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C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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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C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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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0.5.13第 3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5月 13日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5月 13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交通部 2005會議室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羅

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涵、

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分級議題 

(一) 智慧道路定義為本案核心，需在與專家討論的過程中滾

動修正。請團隊能讓相關單位得知本案，並有意見收容

的機制，廣徵意見來修正；專家會議和意見徵求的順序

與時間也請再考量。 

(二) 請於五月底前先完成一版智慧道路定義，如智慧道路的

元素、長度、設備、服務速度、服務對象或可服務的自

駕車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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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團隊思考智慧道路對於不同對象(如一般車、自駕

車)的對應關係與服務內涵。 

⚫ 智慧道路的分級表格，請團隊思考「路段」、「多路

口多路段」、「區域」及「一般道路」、「快速道路」、

「高速公路」等條件。 

(三) 請團隊修改智慧道路分級與技術支援條件 EXCEL表呈

現方式。建議將分級原則以三層次(分級大原則、use 

case分類、use case的技術建議)來展示，較能清楚陳述

分級。 

(四) 團隊雖聚焦車路協同，但也會有部分會探討「內部業務

數位治理」與「對外交通資訊服務」，因此智慧道路的受

益對象不只車輛、駕駛，也有道路主管機關，可在研究

文獻中整理論述。 

二、 POC議題 

(一) 請團隊確認自駕車場域的實驗設計，智慧道路布建後可

使自駕車提升性能或效益。 

三、 支援自駕車初探議題 

(一) 請團隊確認智慧道路定義與範疇後，再來篩選如智慧站

牌、智慧電桿、地磁、自駕車輔助訊號標、爬坡道訊

息…等具備資訊化能力的設備，是否屬於本案要探討的

內涵。 

(二) 請團隊描述智慧道路支援自駕車運行規範的設備用詞需

精準，例如 CCTV有的會內建 AI功能，是影像辨識車

種，還是測速功能？以及和 AI運算單元的差異。 

(三) 請團隊確認淡海案是否有智慧化的路口號誌，需納入盤

點範圍。 

四、 其他 

(一) 工作計畫書的文獻回顧的範圍建議依據「智慧道路定

義」的範圍來盤點，且設備盤點建議可分如偵測類、傳

輸類…等大分類去介紹。 

(二) 工作計畫書中「智慧道路與自駕車關連性分析」請以

「路段」概念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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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確認工作計畫中「智慧道路與高精地圖關連性分析」

高精地圖是否一定為 3D形式。聽聞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做 3D地圖、內政部地政司則主導高精地圖，兩者並

不相容，請團隊確認。 

(四) 請團隊再確認「智慧道路對應自駕車及高精地圖分級進

行支援應用分析」如何連線、對應，且對應不同的等

級，是否有不同的支援條件與需求。 

(五) 請團隊思索智慧道路的資料層，是否和高精地圖某些圖

層資料有重疊？ 團隊可參考內政部與高精地圖研究發展

中「自駕車用輔助與事件資料標準」專案資料，探討與

一般車輛的交通事件資料標準之差異或特性。 

(六) 公路總局「智慧電動巴士 DMIT 」計畫其中一個專案會

購置巡檢車進行影像掃描，主要用於道路設施清查。道

路設施的規範可能與本案有關係。後續若有相關進度兩

方團隊可再溝通討論。 

(七) 工作計畫書時程表請以WBS形式修改。 

 

(12) 110.5.13第 3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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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0.5.27第 4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四次工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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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日期：110年 5月 27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劉建邦簡任技正、李霞

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

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

涵、王秋婷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邱詩純、張哲瑋、林俊甫、呂易錡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分級： 

(一) 理想中的智慧道路應該是一個較長的路段，且可續進地幫

助用路人。目前團隊以圖資概念規劃「基礎路段的智慧化

分級」是可行的，但未來這些基礎路段要如何組合，才能

宣稱這整條路是”智慧道路”，或是某些 use case有延續性，

適用於多路段，請團隊可再納入思考範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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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隊可參考自駕車的操作適用範圍（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ODD），意指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於特定場域實現

自動駕駛。設計智慧道路的 use case之操作範圍，例如在

什麼路段、什麼條件下，這個 use case在這些條件範圍內

能實現它的道路等級；做實驗或計畫的團隊也能依據這些

條件來設計情境，並驗證道路等級。如果某個單位設計一

個新的應用情境已經超出我們設計的操作適用範圍，就可

再研議是否加入新的智慧道路 use case來發表。 

(三) 本案是從道路角度去規劃智慧道路的定義與分級，道路資

料來源必須由道路及其設備蒐集，並由道路主管機關提供。

從車上或是行人載具蒐集的資料(例如 google 利用位置

資訊運算車流)，不在規劃範疇中，請團隊在定義時描述

清楚。 

(四) 本先期研究目前可以先保留這些 use case的欄位，這些欄

位內的內容將來需要有更進一步專家擬定才能成為標準。

本期可先規劃基本的應用案例，及其技術支援的欄位表頭。 

(五) 請團隊留意現在國際實驗，都不是講「前方紅綠燈剩餘秒

數」，都是講「換燈號的時間」例如 14時 15分 19秒時，

會換綠燈。 

(六) 團隊可以再探討，智慧道路要用「路段」去區分，還是要

用一個應用情境的影響範圍去區分。例如，某應用情境可

支援較快的車速，或許它的影響範圍就較大，那可能就適

用於高速公路，且長度就可能不只一個路段。 

(七) 建議團隊可將類似的 use case整合起來，並確認這些情境

是否符合目前歸類的智慧道路等級，以及數據傳輸要求是

否正確，或是有其他標準文件建議不同的數值。 

(八) 建議團隊下次報告可拿實際道路來解說，依據目前規劃的

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這條路是在什麼等級。對於第一次

接觸智慧道路的對象來說，較能具體化想像智慧道路的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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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團隊可再進一步思考，如果道路符合目前歸類於 Level3

的應用案例，又符合一個 Level4 的應用案例，這條路要

怎麼判別等級？ 

(十) 請團隊再確認本期工作計畫範疇，本期要探討幾個 use 

case以及其技術建議。 

(十一) 建議團隊在 use case表後面增加欄位，來歸類可適用

於「單一路口」或「多路段」的應用情境。  

(十二) 建議團隊可以先以「一般道路」、「快速道路」及「高

速公路」這三類，去規劃這三種道路分別需要之最基本的

應用案例有哪些，確認後，再進一步討論這些情境的技術

建議。如果技術或功能建議本期無法全部都討論出來，至

少需循著這個脈絡去進行，逐步增減、釐清這些應用案例

應該要設計哪些「條件」，指引人們依循這些條件來設計

或布建道路。 

二、 其它 

(一) 目前 SAE正在制訂的 17個 dataset可能跟智慧道路有

關。建議團隊可與淡海案的團隊多交流。 

(二) 「智慧道路對應自駕車及高精地圖分級進行支援應用分

析」如何連線、對應的課題。高精地圖對智慧道路來說

只是輔助的工具，智慧道路不一定需要高精地圖，所以

是無法對應的，但可以建議 LDM不同層級內可以有哪

些智慧道路的資料。 

 

(14) 110.5.27第 4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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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10.6.02內部專家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計畫團隊專家討論會議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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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日期：110年 6月 2日(三) 

貳、 會議時間：10:00～12: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劉建邦簡任技正 

內政部地政司 黃鉅富科長 

臺灣大學 許添本教授 

成功大學 江凱偉教授 

鼎漢工程顧問 林俊甫、邱詩純、呂易錡、張哲瑋 

華電聯網 楊瓅凱、劉姿君 

景翊科技 陳奕廷、李晟豪 

興創知能 鄭錦銅、賴穎萱 

台灣智駕 黃哲勳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資訊工業策進會 蒙以亨代理所長、劉培森主任、許瓊予

組長、陳至哲、羅至勛、徐瑜珮、李孟

燦、李芊、王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討論主題：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 

一、 江教授： 

（一） 智慧道路以符合車與用路人需求為主要方向，高精地圖架

構應該與智慧道路緊密連結。未來高精地圖不論是靜態或

動態的標準，都可以依據智慧道路相對應的定義來和發展

做滾動修正。 

（二） 高精地圖不只是給自駕車使用，設計架構時是為了各種不

同使者，因此高精地圖會依據智慧道路的需求，不會主導

智慧道路的定義。未來可配合智慧道路不同等級之應用服

務所需要的資料或元素，選配一些內容納入高精地圖的標

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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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沙崙的外圍已建立高精地圖，累計里程大約 30公里，建

議透過地政司協調，利用此區做為計畫的 POC場域。 

 

二、 許教授： 

（一） 美國公路及自駕車 SAE定義是分 6級，智慧道路也可分

6級，例如 A～F級，對應自駕車的自動化駕駛的程度，

或參考奧地利 ISAD分級，並加入「交通管理」或「交通

控制」功能。在等級的分類方式上，可思考要採取單維分

類還是多維分類。 

（二） 在智慧運輸十年發展計畫中，提出以 4S-「Seamless交通

無縫」、「Sharing資訊分享」、「Safe用路安全」、「Smooth

交通順暢」為目標，主張智慧運輸的發展應該要走向服

務，符合用路人的需求，取代原來 9F的功能式分類。如

果智慧道路用 4S來分類，那麼道路要達成幾個 S或幾項

服務才算達到等級？ 

（三） 臺北市的智慧運輸規劃又提出合作(Cooperative)、協調

(Coordinated)、聯結(Connected)3個 CO，開始有聯網系

統、協作的概念。如果從聯網角度來看，道路有完整的車

路雲聯網系統，就是最高等級的智慧道路，如果只達成某

部分，就是較低階的等級。 

（四） 在公路智慧型運輸系統設計規範(106.01.09) 有定義

Seamless交通無縫、Safe用路安全、Smooth交通順暢等

三個 S，每一個 S都有定義範疇以及需提供的功能。是否

依據這個規範來定義智慧道路，這樣也可以與交通部目前

頒布的規範銜接。 

（五） 定義智慧道路時，對象是路口、路段或長度多少，需要定

義清楚。 

 

三、 蒙代所長： 

（一） 國外智慧道路都還在定義中，可選擇與國內交通環境相似

的來參考。目前定義較偏向資通訊技術、設備，建議融合

ITS、高精地圖等交通領域的 domai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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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考慮場域和現有的計畫整合，來驗證智慧道路定義是否

可以涵蓋和使用，例如與自駕車沙盒和機車安全案、淡海

場域等計畫連結，再回饋到定義上。 

（三） 日本 VICS是一套很好的系統，已發展 20多年，有超過 7

千萬的使用者。建議可參考本 VICS的定義，搭配

LDM，以及許老師的規範，從使用者需求去發展。 

 

四、 黃科長： 

（一） 從市場需求觀察，高精地圖定義未來會從狹義的自駕車

用，逐漸走向廣義的智慧駕駛使用，也就是智慧地圖服

務。內政部也將因應準備。 

（二） 內政部有個合作構想，一起就這些道路分級，設計對應所

需的地圖資訊分級（digital infra），希望未來可再參與討

論會議給予協助。 

（三） 智慧道路如果以設施分類定義, 建議區分實體(道路)和數

位(資料)設施不同角度的要件來看，類似 digital twin的觀

點，換言之，非常認同王主任指示的以道路為主體，資料

為核心，服務為目的。 

 

五、 資策會： 

（一） 智慧道路要用什麼軸向來分類，與交通部多次討論後，目

前是參考自駕車 SAE及 LDM，分級為 6級（0-5級），以

提供給用路人智慧化服務程度為原則，未來可能以道路管

理面來區分。 

（二） 定義對象為基礎路段，參考交通部路段編碼、圖資等為原

則來定義。路廊或區域需符合多少功能才能達到某種等

級，是進階問題，會蒐集更多意見後討論。 

（三） 將在場域進行 POC驗證，並盤點分析自駕車場域，與現

有的自駕車計畫連結。 

（四） 智慧道路定義與自駕車、高精地圖之間的關連，會持續進

行規劃和建議，並請各位專家指導。 

 

六、 華電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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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道路協會(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 網站中，提

到智慧道路設施有分為「管理層面」或「用路人」。用路

人最在意道路可提供的資訊服務可以滿足安全、效率、舒

適等 3個面向。以用路人角度來看，不需要考慮道路有多

少設備，而是滿足多少資訊內容。 

 

七、 興創知能： 

（一） 目前高精地圖或 ADAS開發趨勢上，是把安全放在優先

順位，而不是自駕車的等級。建議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必

須要先以道路駕駛安全出發點來規劃，思考對於交通安

全、行駛上提供了什麼服務，並非先被限定於自駕車的思

維。 

（二） 路側設施也很重要，強化路側的通訊架構，尤其路口優先

智慧化可以提升駕駛安全，降低肇事事故。 

 

八、 李霞組長： 

（一） 智慧道路的服務對象包含行人、機車、汽車等，高精地圖

並不是必要相互連結的對象。高精地圖精度比較高的部分

是底層對道路環境的描述，而上層的資料是來自智慧道路

或一般車輛提供給交通部，再傳給高精地圖，需要有所區

別。 

（二） 本案有「智慧道路支援自駕車運行」的部分，要做更細緻

的內容規劃，自駕車等級越高，高精地圖要扮演的角色就

越重要，可跟內政部討論，是否有情境可以進行測試。 

（三） 七月中就要交付期中報告，請團隊與顧問討論道路分級的

設計流程第四步驟後續如何規劃。 

 

九、 王主任： 

（一） 謝謝以上專家提供意見，執行團隊最後怎麼歸納是很重要

的挑戰。如果定義大致上可以接受就要往下走。定義名稱

可以修改，但要更清楚定位，我歸納出以下重點：「以道

路為主體，以資料為核心，以服務為目的」，以後的工作

必須守住這個原則，才不會讓討論失焦。定義名稱未來若

有修正，就是「以情境來檢視」，將來會推出許多服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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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從這些情境中再檢視先前定義的內容是否有疏漏之

處，就能成為修正的原則和指標。 

（二） 服務對象從交通的角度是人、車、路，而路就是「道路主

管機關」，智慧道路分級對於道路管養或施政策略是否能

有幫助？「車」就是所有車輛，不會只有自駕車。但是自

駕車已經存在，因此也要設定自駕車在不同等級的智慧道

路可以得到什麼服務。「人」是包含行人、駕駛人、乘

客，從哪個角度出發需要明確定義清楚，否則範圍太大。 

（三） 高精地圖是獨立發展的過程，在資料為核心的概念下，應

該定位為支援、回饋高精地圖的資料層，不會去干預到高

精地圖如何定義。智慧道路不會只是提供高精地圖道路上

的資產設備等靜態資訊，還包含動態資訊，可以協助來到

此處的智慧車輛或用路人。 

（四） 智慧道路發展到中間階段後，才會處理跟自駕車的互動，

初期暫不處理，但最終階段還是希望智慧道路和自駕車產

生互動。 

（五） 從服務的角度來看，智慧道路的資料分 2種層次，其一是

均一性的提供服務，另外一個是可以依據個別需求，提供

不同的決策建議，後續可以再討論是否要如此區分。 

（六） 智慧道路不管是以路段或 Link來區分，分級時要有標準

一致的概念，未來晉級時必要的基本功能必須完備，至少

要布建「必要功能」，再加上「自選性功能」才算升級。

例如最基本就是道路流量或車速偵測，再往上增加其他的

應用服務。 

 

柒、 結論： 

謝謝各位的參與，希望大家集思廣益提供更多意見，將來有機

會再聽取意見，祝福大家平安。 

 

(16) 110.6.02內部專家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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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0.6.10第 5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四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5月 27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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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劉建邦簡任技正、李霞

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

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

涵、丁坤福、王秋婷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邱詩純、張哲瑋、林俊甫、呂易錡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分級： 

(一) 理想中的智慧道路應該是一個較長的路段，且可續進地幫

助用路人。目前團隊以圖資概念規劃「基礎路段的智慧化

分級」是可行的，但未來這些基礎路段要如何組合，才能

宣稱這整條路是”智慧道路”，或是某些 use case有延續性，

適用於多路段，請團隊可再納入思考範疇中。 

(二) 團隊可參考自駕車的操作適用範圍（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ODD），意指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於特定場域實現

自動駕駛。設計智慧道路的 use case之操作範圍，例如在

什麼路段、什麼條件下，這個 use case在這些條件範圍內

能實現它的道路等級；做實驗或計畫的團隊也能依據這些

條件來設計情境，並驗證道路等級。如果某個單位設計一

個新的應用情境已經超出我們設計的操作適用範圍，就可

再研議是否加入新的智慧道路 use case來發表。 

(三) 本案是從道路角度去規劃智慧道路的定義與分級，道路資

料來源必須由道路及其設備蒐集，並由道路主管機關提供。

從車上或是行人載具蒐集的資料(例如 google 利用位置

資訊運算車流)，不在規劃範疇中，請團隊在定義時描述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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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先期研究目前可以先保留這些 use case的欄位，這些欄

位內的內容將來需要有更進一步專家擬定才能成為標準。

本期可先規劃基本的應用案例，及其技術支援的欄位表頭。 

(五) 請團隊留意現在國際實驗，都不是講「前方紅綠燈剩餘秒

數」，都是講「換燈號的時間」例如 14時 15分 19秒時，

會換綠燈。 

(六) 團隊可以再探討，智慧道路要用「路段」去區分，還是要

用一個應用情境的影響範圍去區分。例如，某應用情境可

支援較快的車速，或許它的影響範圍就較大，那可能就適

用於高速公路，且長度就可能不只一個路段。 

(七) 建議團隊可將類似的 use case整合起來，並確認這些情境

是否符合目前歸類的智慧道路等級，以及數據傳輸要求是

否正確，或是有其他標準文件建議不同的數值。 

(八) 建議團隊下次報告可拿實際道路來解說，依據目前規劃的

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這條路是在什麼等級。對於第一次

接觸智慧道路的對象來說，較能具體化想像智慧道路的模

式。 

(九) 請團隊可再進一步思考，如果道路符合目前歸類於 Level3

的應用案例，又符合一個 Level4 的應用案例，這條路要

怎麼判別等級？ 

(十) 請團隊再確認本期工作計畫範疇，本期要探討幾個 use 

case以及其技術建議。 

(十一) 建議團隊在 use case表後面增加欄位，來歸類可適用

於「單一路口」或「多路段」的應用情境。  

(十二) 建議團隊可以先以「一般道路」、「快速道路」及「高

速公路」這三類，去規劃這三種道路分別需要之最基本的

應用案例有哪些，確認後，再進一步討論這些情境的技術

建議。如果技術或功能建議本期無法全部都討論出來，至

少需循著這個脈絡去進行，逐步增減、釐清這些應用案例

應該要設計哪些「條件」，指引人們依循這些條件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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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布建道路。 

二、 其它 

(一) 目前 SAE正在制訂的 17個 dataset可能跟智慧道路有

關。建議團隊可與淡海案的團隊多交流。 

(二) 「智慧道路對應自駕車及高精地圖分級進行支援應用分

析」如何連線、對應的課題。高精地圖對智慧道路來說

只是輔助的工具，智慧道路不一定需要高精地圖，所以

是無法對應的，但可以建議 LDM不同層級內可以有哪

些智慧道路的資料。 

 

(18) 110.6.10第 5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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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0.6.24第 6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6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6月 24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王穆衡主任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劉建邦簡任技正、李霞

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

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

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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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階段可先將整條路切分基礎路段，設計量度方法和鑑別

等級後，分別判定每個基礎路段的智慧化等級，某些基本

單元沒有達到等級 3，再由建置單位自行決定是否補足未

達等級的路段。未來智慧道路發展成熟後，再來制訂整段

路廊智慧道路的檢測方式。但本階段仍應先設計基礎路段

判定智慧化的流程與量測指標，並提出幾個由基礎路段組

合宣告為智慧道路的可能方式。 

(二) 團隊可論述本案依循國際對自駕車分級的原則，如 SAE

即對自駕車等級僅有概念性的分級，並沒有標準或操作型

的定義，再由車廠自己檢核自產的車輛，有大致符合 SAE

描述的概念，就可宣稱自駕車的等級。 

(三)  建議團隊可依據不同的應用服務情境，綜合性判斷整條

智慧道路的完善性。例如旅行時間應用服務，在整條道路

的頭尾基礎路段有提供資料，就滿足整條資料的完整性，

有些應用服務卻是需要每段基礎道路都需布建設備與發

送資料，才能滿足(完善)整條道路的服務。 

(四) 以基礎路段檢視智慧道路，目前可先說明檢測流程，由申

請檢測單位自定義連續基礎路段的長度，而基礎路段可彈

性依循交通部 Link ID、通用圖層 RoadSagID或商用圖資

的路段定義。 

(五) 請團隊在基礎路段的智慧化服務等級判定方式，如「感知

設備資訊蒐集」元素中，設計蒐集的資訊內容。「分析後

資料顯示」設計資料顯示於什麼設備。「道路有即時溝通

功能」設計資料傳輸的延遲時間(時效性)。讓相關單位布

建智慧道路應用服務時，可依據建議的資料內容、設備與

數值，規劃布建不同等級之智慧道路。 

二、 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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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初探可先以概念性的定義來為基礎路段分級，再以

POC 場域的連續基礎路段來設計如何檢核智慧道路等級。

檢核基礎道路的結果，若有部分基礎路段未能滿足智慧道

路等級，也可讓主管機關或布建廠商知道哪些路段需補足

缺漏。本期除了針對特定區域，設計鑑別道路等級的方式

外，希望能驗證智慧道路對用路人的幫助。 

(二) 請團隊在報告中要論述有號誌的路口為何需要增加行人

穿越提醒的智慧道路服務。 

(三) 請團隊在報告中要論述自駕車接收智慧道路資料的位置，

確認智慧道路提供的資料，能早於自駕車自身偵測，且自

駕車低速行駛，智慧道路資料是否真有其作用、有價值、

能確切提升自駕車行駛效益。且自駕車有解讀能力，自駕

車的邏輯控制之反應速度夠敏捷來應變行駛。 

 

三、 專家會議 

(一) 建議團隊規劃專家會議的兩個議題可交叉報告、討論來

進行。 

(二) 建議設計引導式問卷，以選擇題的方式提供專家填寫、

蒐集意見。 

(三) 建議邀請函與簡報中，可針對來賓對於智慧道路分級的

需求，描述本案的目的和精神。 

(四) 建議智慧道路的定義、檢核的原則、流程、量測的指標

都明確後，再執行「公開意見徵求」。 

(五) 因會議時間有限，建議團隊邀請專家需斟酌，約 4~5位

專家即可，名單可與李霞組長確認。 

(六) 建議團隊專家會議需再詳細列出小議題，引導專家在本

案研究範疇內討論。 

四、 其它 

(一) 下次 7月 8日會議簡報需要列出，7月 8日到 7月 22日

這段時間的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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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會議記錄融合 6月 24日上午 10:00第六次正式工作會議與 6

月 25日下午 2：00與李霞組長之細部議題釐清會議。 

 

(20) 110.6.24第 6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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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10.7.8第 7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7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7月 8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李霞組長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鄭維晃秘書長、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

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

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專家會議 

(一) 專家會議兩個議程，合併為 1段，討論議題濃縮。 

(二) 建議要說明本案只是先執行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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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慧道路的應用案例因目前規劃之等級或檢測數值不會

因道路種類而有改變，簡報可移除「高速公路」、「快速道

路」、「一般道路」欄位。 

(四) 建議本案研究的第三步驟檢測原則改為由申請檢測單位

自行提出「1~數段基礎單元」。 

(五) 建議要檢核智慧道路等級的單位改為「場域建置單位」。 

 

二、 智慧道路分級： 

(一) 關於「建議團隊以基礎路段檢視智慧道路，可由申請檢測

單位自定義連續基礎路段的長度，而基礎路段可彈性依循

交通部 Link ID、通用圖層 RoadSagID或商用圖資的路段

定義。」、「請團隊設計基礎路段判定智慧化等級之流程與

量測指標，並提出由基礎路段組合為智慧道路的可能方

式。」兩個議題，疫情解封後再去交通部詳談。 

(二) 道路數位化對道路管理有幫助，但不在本案研究範疇中，

標誌標線號誌數位化，對於用路人角度而言，皆為道路基

礎資訊，不影響智慧化功能等級提升。 

三、 POC： 

(一) 議題追蹤關於 POC兩題：「請團隊在報告中要論述有號誌

的路口為何需要增加行人穿越提醒的智慧道路服務。」、

「請團隊在報告中要論述自駕車接收智慧道路資料的位

置，確認智慧道路提供的資料，能早於自駕車自身偵測，

且自駕車低速行駛，智慧道路資料是否真有其作用、有價

值、能確切提升自駕車行駛效益。且自駕車有解讀能力，

自駕車的邏輯控制之反應速度夠敏捷來應變行駛。」於下

次工作會議，再次向王主任報告。 

 

四、 其它 

(一) 原 7月 22日第八次工作會議，延至 7月 29日舉行，並

報告 7月 13日專家會議之建議修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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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中報告於 7月 20日繳交後，預計於 8月第二或第三週

進行期中審查。 

(22) 110.7.08第 7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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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10.7.13第一次專家會議會議記錄 

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規範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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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專家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7月 13日(二) 

貳、 會議時間：14:00～16:30 

參、 會議地點：線上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伍、會議記錄：李霞、王秋婷 

陸、 出席單位及人員：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

心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劉建邦簡任技正 

內政部地政司 王成機司長 

桃園市交通局 劉慶豐局長、張新福副局長、王旭斌副局

長、劉廣堂、曾啟倫、甘書竹、何俊元、

李慶憲、陳思緯 

台南市交通局 王銘德局長、吳俁之處長 

台北市交通局 陳榮明副局長 

公路總局 李忠璋副總工程司 

高公局 吳木富副局長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洪國益副理 

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吳榮煌副主委 

臺灣大學 許添本教授 

資拓宏宇 蕭偉政副總經理 

勤崴國際 黃晟中總經理、林映帆、吳若婕、葉瑾玲 

鼎漢工程顧問 林俊甫、呂易錡、張哲瑋 

華電聯網 楊瓅凱、劉姿君 

景翊科技 陳奕廷總經理、李晟豪、吳承庭、邱凱資 

興創知能 賴穎萱 

台灣智駕 黃哲勳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

會 

鄭維晃秘書長、張惠淑副秘書長 

資訊工業策進會 蒙以亨代理所長、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

長、陳至哲、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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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摘要： 

討論主題：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規範探討 

一、 台南市交通局王銘德局長 

（一） 認同本計畫的定義與原則。台南在沙崙場域已建置智慧路

側，成大的沙盒計畫也加入測試。今年在沙崙會進行自駕

公車、緊急車輛的優先號誌實驗，本計畫如有需要，願意

與資策會合作。 

（二） 智慧道路分級和應用面要如何連結，定義智慧道路的目的

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需符合什麼等級才能申請，如有一

些指導性原則，會較為清楚。 

 

二、 高公局吳木富副局長 

（一） 各個道路主管機關面臨的用路人需求不同，如高速公路是

ATIS、ATMS、ETC，市區道路是停車資訊導引，公車動

態資訊系統等，智慧道路分級的目的如果是要給主管機關

做為制訂政策參考，需有明確定義。 

（二） 每種道路服務對象不同，要分項檢測訂出 LEVEL，或是

針對整條道路智慧化等級發展一個綜合性的指標，需交代

清楚。 

（三） 請明確定義檢測單位、被檢測單位及其分工，流程才會較

為妥適。 

（四） 資料內容屬性、時效性、完善性三個指標中，完善性需再

描述清楚。以高速公路的 VD為例，會檢測是否能連線、

資料是否正確、布建的密度等項目。 

 

三、 公路總局李忠璋副總工程司 

（一） 智慧車輛是否等於自駕車，非自駕車是否也能享受智慧道

路服務，此點請定義清楚。 

（二） 每個 use case情境的等級不同，但是一條路廊可能有不同

情境、設備組合的路段，要如何定位智慧道路的等級，請

再詳加說明。 

李芊、王涵、王秋婷、丁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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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路側設備偵測到事件後，會由交控中心進行資料的分析

與發布，但智慧道路的系統並未說明交控中心的角色。評

估智慧道路等級時，是否要考慮納入交控系統。 

（四） 臺灣車輛組成多半是機車運具，智慧道路要如何傳遞資訊

給機車？例如 use case的自動事件偵測是 L2，但其實資

料已經過分析並顯示，此時應該是 L3或 L4，定義需要再

釐清。 

（五） 很多路側設備不是交通主管單位熟悉的，例如天候偵測，

必須要有跨域合作的機制，需考慮跨領域加入的問題 

 

四、 內政部路政司王成機司長 

（一） 智慧道路的定義規劃是不錯的架構，未來發展應結合智慧

車輛、自駕車的功能。高精地圖需要配合路側設施才能進

行資料傳輸，而利用 5G可以增加服務的範疇。 

（二） 道路分級建議舉例做為輔助說明。 

（三） 檢測等級時道路圖資應該不限只填交通部或是內政部編

碼，建議提供各種圖資資訊讓申請者選擇，如一般導航圖

資(精度 5m)、ADAS地圖(精度 1m)或是高精地圖(精度

25cm)，甚至是目前研發中的 3D道路地圖，由此可區分

達到的智慧道路等級。 

 

五、 桃園市交通局劉慶豐局長 

（一） 贊同智慧道路定義分級方向。智慧道路預期發展到自駕車

可以運行自如（L5），但這是長期目標，對目前的車輛來

說，智慧道路的用途並不大，可能只是設備等級的提升。 

（二） 地方政府裝設路側攝影機偵測車流量，經過工業電腦運算

後傳送到控制器再提供給自駕車，但多年來控制器跟電腦

不斷優化，卻尚未規格化，所以無法達到 L3，在技術處

理面需要解決才能有所突破。 

 

六、 台北市交通局陳榮明副局長 

（一） 智慧道路定義上應考量道路環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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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礎單元牽涉控制管理和決策下達，在檢測等級時，基礎

單元（設施）如不定義清楚，不論是在基本分類或功能分

類上，就無法有較好的區分。 

（三） 內容屬性、時效性或完善性等三大要素，建議能明確規範

或可量化上的依循 

 

七、 勤崴國際黃晟中總經理 

(一) 未來是否可能在已經到達某種等級的道路，讓自駕車上

路？ 

(二) 在資訊回傳上有發送端和接收端，可能因相容性等問題造

成秒數上有差異，驗證時要以什麼為基準來測試，是否有

GOLDEN SAMPLE？ 

(三) 智慧道路如果能與自駕車有所互補，假設未來智慧道路等

級定義後，自駕車是否也有類似驗證情境，可以與智慧道

路的等級匹配？ 

 

八、 資拓宏宇蕭偉政副總經理 

（一） 目前參考的國際分級定義（ETSI、奧地利、中國）似乎

對象皆不同。研究範疇目前只針對應用服務，如要加入道

路維修等項目，目前的分級是否合適，有無保留未來擴充

性？ 

（二） 在以基本導引與指示、感知設施資訊收集、分析後資訊提

供等 5個指標作為分級依據是否妥適方面，因為現在很多

如民間業者提供的資料（如 google、tomtom），或非道路

主管機關的公部門提供的資料（如天候），這樣的概念是

否合適？ 

（三） 建議以 LDM為基礎進行智慧道路分類，理由如下：

(1)LDM的圖資即是智慧道路 ODD的範圍，用這條道路

的資料是否完備來定義等級，有具體資料可驗證。

(2)LDM可由公部門統一維護，權責清楚。(3)LDM可收

容公私資料，作為共通性數位平台。(4)遵循國際標準，

無須另創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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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號誌控制角度來看，發布到接收端的不是現在的秒數，

而是未來的動態，在實作時有一些技巧可以控制，除非是

針對事件的即時告警或 V2V才會需要即時傳輸。 

 

九、 中華智慧運輸協會技術委員會吳榮煌副主委： 

（一） 自駕車發展未來是未來趨勢，可參考英國 ZENZIC所定義

的自駕車發展途徑，將自駕車發展分為人、車、路、服務

4個面向，POC從人、路開始，2024-2026進行 POS，有

大量的車進入，2026-2027進行 POV，此時服務才成為主

題。 

（二） 2017年後專家就表明自駕車無法自行其是，需要仰賴路

側提供的資訊，所以自駕道路設施支援(ISAD)和自駕道路

服務等級(LOSAD)很重要，而智慧道路的主題也充分與國

際接軌。 

（三） 研究範疇的定義範圍顯狹隘，在國際 SRC的定義上，必

須與車有連結。簡報 P4智慧道路定義中的「Data」非常

重要，應該要置於中間，然後 service, road, vehicle在外

圍，才是一個完整架構。  

（四） 基礎單元建議研究 ISAD和 LOSAD，才能定義出智慧道

路 

（五） 若要跟國際接軌，以 LDM分級雖好，但是 LDM是從資

料來分級，不是從道路的角度，方向上建議再探討。 

（六） ODD的設定是正確的，但資料屬性、即時性、完善性要

分清楚。需先確認何者為檢測驗證單位。 

 

十、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洪國益副理 

（一） 在分級上，道路或路側設備可以接收和提供不同的資訊，

但國外案例如奧地利針對不同的資訊有程度上的差異和分

類，大陸對資訊也有不同等級的差異和服務對象，本計畫

只以接收和提供資訊進行分級的原因為何？ 

（二） 檢測面建議加入資安的檢測項目 

（三） 建議檢測指標和結果可以呈現量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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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道路是否提供備援機制，當設備故障時可以因應，提

升道路使用安全。可在申請檢測時提供一些建議項目，讓

申請人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五） 道路與車間的資訊傳輸介接，及資訊安全等規範，建議與

車輛業者討論 

（六） 智慧道路要如何提供弱勢用路人的告知提醒，包含行人和

騎士，提升行車安全。 

 

十一、 資策會劉培森主任 

（一） 定義時是否要區分道路類別，要依主管單位交通部的規

範。因道路種類眾多，目前是參考自駕車規範，訂一個整

體功能規範。 

（二） 應用服務是參考國際重要案例，每個情境的指標不會一

樣，需要由檢測單位自行提供。 

（三） 檢測單位未來可能是公部門或其他第三方單位執行。 

（四） 內容完善性的定義，會依應用服務而有所不同，將由申請

人自行提出。 

（五） 智慧道路的服務對象是所有用路人，包含自駕車、駕駛

人、行人。 

（六） 自動事件偵測如不顯示就是 L2，有顯示是 L3，Use Case

基本上是以功能面來說明。 

（七） 本計畫是以道路為主體，故不針對車上設備制訂規範，只

要能接收到資訊即可。 

（八） 道路分級會加強輔助說明。 

（九） 因本計畫為初探，在檢測規範上只會訂出原則，只有重要

的功能會有符合國際標準的規範，後續會漸進式提供基礎

功能的區分和檢測。 

（十） 道路定義不會單獨從資料或服務出發，而是綜合考量道

路、資料、服務 3個原則。至於分級的 5個指標也是從這

3原則出發，資料的即時性則是參考 LDM。 

（十一） 研究範疇先期以服務為主，道路管理維運方面，在

後期的計畫中可以再擴充。 

（十二） 吳顧問建議的資料，計畫團隊將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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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主席結論 

（一） 感謝大家給予指導，智慧道路在國內算是一個新的名稱，

未來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系統化和制度化發展，在現有的

道路等級上，加上資訊化和服務化的定義。但要抓住「以

道路為主體，以資料為核心，以服務為目的」的精神，三

者是相互連結的。將來的成果，希望讓道路主管機關在推

動道路建設上有標準可循。 

（二） 民間業者提供的資訊如 google或 Here，並非道路主管機

關可以掌握的資料，除非經過主管機關標準化後，納入常

規做為資訊的補充來源，就有可能轉換成道路主管機關可

提供的智慧道路服務。其他外部資訊如氣象、空污等，如

果沒有進一步整合，就無法納入道路的服務。 

（三） 交通部協助地方政府建置了許多 ITS建設，但至今無法整

合互通，只能侷限於地區。中央主管機關希望先訂立一個

普遍性的指導原則，將各地的成果普遍化、一致化的進行

推動。  

（四） 智慧道路長期發展要有功能規範、資料格式的定義，內容

屬性、時效性、完整性等也都需要定義，未來會有系統性

的分級規劃，逐步訂立標準手冊，讓地方政府在建設時有

個指標，把各自主管的道路朝目標去推動。本計畫先期研

究只會先擇 1~2個情境來定義更細部的數值或指標，不會

在現階段就訂出各種規範，限制大家的布建規劃，只是會

先制訂一個一致的努力方向。 

（五） 目前國際上對智慧道路並無完整定義，主要重點是放在自

駕車上。為與國際接軌，預計將此主題在今年 ITS大會上

提出討論。 

（六） 道路發出資訊後，接收方的車或人能否善用所提供的資

料，是另一個科學議題，研究團隊要謹守「以道路為主

體，以資料為核心，以服務為目的」的原則，循序漸進，

定義上才不致於發散。 

（七） 謝謝大家提供意見，專家會議之後還會繼續舉辦，希望各

位持續關注和指教。 

 

(24) 110.7.13第一次專家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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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10.7.29第 8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8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7月 29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李霞組長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邱詩純經理、呂易錡 

景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凱平經理、邱凱資專案經理、吳

承庭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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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

哲、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

芊、王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我國智慧道路數位化現況 

(三) 我國「智慧道路服務」請重新整併分類、用字再調整，分

類要為不會重疊、不會遺漏，可為獨立或特定的大項。 

(四) 資料來源請重新分類，可用感測功能或偵測技術擇一分類。 

(五) 盤點回顧請跟智慧道路主題和定義扣合。 

(六) 智慧道路以道路為主體，對道路資料蒐集、分析、決策、

發佈、協作，建議就可從相關設施，如偵測設施、發布設

施、通訊設施談起，智慧道路服務案例就可分別說明會運

用到哪些設施、對內和對外服務對象。 

 

二、 智慧道路大數據資訊管理方法及應用 

(一) 回顧時請釐清盤點之事件資訊、資料內容、標準格式等和

智慧道路相關，並強化分析道路角色，其蒐集的資料有助

於用路人。例如智慧道路需要有通訊設施與用路人溝通，

就可以盤國內外的通訊協定，有關係才列出來。 

(二) 本案以道路為主體，如果車子蒐集的資料，有以道路為中

介轉而提供給用路人資訊，也可當作智慧道路的一環。 

(三) C-ITS是否就是智慧道路，以及車子蒐集之資料直接進雲

端是否為智慧道路的一環，可再與王主任、專家討論。 

(四) TDX擴充資料對於 5G、深度學習等新興科技技術蒐集的

資料，例如極短時間蒐集龐大的資料、蒐集的頻率、原始

影像資料、影像訓練資料等，也可以提供分析建議。如果

是建議哪些資料項目收容與否，也請以智慧道路定義之架

構或資料蒐集、分析、提供的設施來歸類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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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它 

(一) 請團隊藍圖策略要規劃探討不同類型的道路，資訊溝通

的速度頻率、密度等是否有差異。 

(二) 請團隊期中報告修正版於 8月 9日繳交，8月 17日期中

審查，期中審查除委員之外，也會邀請縣市政府代表參

與。 

 

(26) 110.7.29第 8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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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10.8.10第 9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9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8月 10日(二) 

貳、 會議時間：16: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李霞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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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

哲、羅至勛、徐瑜珮、李孟燦、李

芊、王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期中審查議題 

(一) 請團隊補充智慧道路應用實證的目的是要證明道路的智

慧化對用路人有幫助，也能提供建置的方法給業務主管機

關，未來規劃建設道路智慧化服務之參考。實證對象則是

一般用路人。 

(二) 請團隊強調本計畫適用於所有用路人，不僅只是自駕車。 

(三) 請團隊補充檢測流程中，申請單位與被檢測單位例如哪些

機構。 

(四) 請團隊補充本計畫期末前還會產出發展藍圖，說明後續計

畫會持續推動智慧道路相關功能、設備建置、資料格式等

規範。 

(五) 簡報預計 8月 16日(週一)寄給委員。 

 

(28) 110.8.10第 9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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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10.8.17期中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8月 17日(二) 

貳、 會議時間：14:00～16: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 王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單位 人員 

審查委員 

內政部地政司 王成機司長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

司 

林昭陽總經理 

交通部公路總局 李忠璋副總工程司 

成功大學 洪榮宏教授(書面審查意見) 

遠通電收 張永昌總經理(請假) 

單位代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周家慶博士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莊國欽科長、余冠勳、鄭傑文 

交通部公路總局 陳麗敏科長、黃益羣 

臺北市交通局 曾令偉股長、吳育緯 

新北市交通局 朱建全主秘、蔡佳燕、劉懿庭、陳聖

尹、柯柏廷、莊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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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交通局 劉慶豐局長、張新福副局長、王旭斌副

局長、曾啟倫科長、甘書竹、劉廣堂、

何俊元、李慶憲、陳思緯 

臺南市交通局 蔡世勛股長 

高雄市交通局 黃祺芳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李霞組長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劉建邦簡任技正 

執行團隊 

鼎漢工程顧問 林俊甫、邱詩純、張哲瑋 

華電聯網 楊瓅凱、劉姿君 

景翊科技 吳承庭、邱凱資 

興創知能 賴穎萱 

臺灣智駕 黃哲勳 

臺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資訊工業策進會 蒙以亨代理所長、劉培森主任、許瓊予

組長、陳至哲、羅至勛、徐瑜珮、李孟

燦、李芊、王涵、王秋婷、丁坤福 

承辦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劉建邦簡任技正、李霞組長 

 

陸、 會議摘要： 

一、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林昭陽總經理 

(一) 智慧路網尚有全路網設備及用路設備必須同步校時議題，

並須考量設備因距離時延議題，整份報告未提及此重要的

工作，建議加入評估。 

(二) 本案對智慧道路之資訊安全部分著墨較少，如何避免智慧

道路被駭而造成用路人不安全，應是後續能順利推動智慧

道路關鍵因素。建議團隊在規劃智慧道路不同等級時，能

適當納入資訊安全項目。 

(三) P51，V2X相關標準盤點有漏，如 J2945/9、J3161。 

(四) P98，感知設施資料搜集，若以動態層(車聯網資訊，如動

態提供車輛、機車、自行車、行人、特殊車輛軌跡)，其更

新頻率設為【<1秒】。以目前 GPS最少 1秒定位一次，<1

秒似乎很難達到，除非是路網廣設感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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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98，分析後資訊提供，若半動態層(如即時提供交通壅塞、

事故、號誌時相、天氣資訊)等資訊其更新頻率為【<1分

鐘】，若以臺灣目前現況，上述資訊的滙集到用路人端至

少要 5分鐘，這樣的設定條是否太理想化??建議必須確認

TDX資料更新週期是否可以滿足?。 

(六) P99，即時傳輸動態資訊提及利用感知設施如攝影機、車

輛偵測器(VD)、etag偵測器、自動車牌辨識系統(AVI)、環

境監測器等搜集的資料取得原始資料(T0)，經過分析原始

資料後，將分析過後的資訊(T1)透過資訊傳輸技術如 5G、

邊緣運算(EdgeComputing)等技術，瞬時提供傳輸分析後

相關資訊(如碰撞風險警示等)，使相關用路人收到即時動

態訊息(T2)的時間差(T2-T0)，目前公部門未建立使用者資

料庫，擬請教如何知道使用者通訊號碼或比對可以正確傳

遞給使用者??另此部尚有個人隱私問題，如何避開?。 

(七) P168，智慧路側設施與車輛聯網訊息發布之環境佈設，建

議評估納入 5G+MEC 之規劃，尤其自駕車須更新高精地

圖 HDMAP之即時資訊。 

 

二、 內政部路政司王成機司長 

(八) 目前全臺灣基礎圖資是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並辦

理 3D和高精地圖業務，現可提供 LDM的第一層，本案

中若有所需的圖資編碼或內容元素，交通部可提出由內政

部製作，內政部願與交通部合作發展智慧道路。 

(九) 本案有盤點自駕車 8個場域，實測場域僅規劃青埔，如果

可能的話，建議增加 1~2個自駕車場域去檢測道路等級。 

(十) 本案檢測道路等級的過程中包含空間及時間等層面之目

的？未來智慧道路 24小時應都有資訊，是否就不需考慮

時間因素？ 

(十一) 團隊規劃 POC之 4個場域須達到第 4等級，現階段於技

術及成本上應有其困難；建議團隊評估布建所需設備及費

用，以作為未來道路提升智慧化等級時之參考。 

 

三、 交通部公路總局李忠璋副總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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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中報告 P39 表 18 之「災害通知與應變服務」中建議將

「車輛和車流」資料納入，因有天然災害(如落石或坍方)時，

通常需要知道車流概況來預測風險指數，也會需要透過車

牌辨識技術掌握車子經過該地是否脫險。 

（二）期中報告 P53的濃霧偵測標準、種類等，建議諮詢氣象局

意見。 

（三）期中報告 21項 use case之 SR01「自動事件偵測」，其“事

件”內涵建議參考公總、高公局或運研所已定義事件的種類，

據以規劃不同事件需求傳送之時間。 

（四）期中報告 21項 use case中，只有等級 2~4級的範例，未見

等級 1和等級 5？請補充其原因。 

（五）期中報告 21項 use case中，氣候偵測事件未納入，如近期

臺灣在西濱公路發生濃霧導致重大車禍事件，相關單位會

加強布建設備來偵測，為智慧道路可扮演之重要案例。 

（六）智慧道路等級檢測流程中，檢測單位第三方獨立單位是指

哪些單位？檢測後是否頒發認證？ 

（七）團隊以延遲時間來區分智慧道路等級，如果以號誌秒數資

訊為例，可能會從雲端取得時制、或直接利用 RSU擷取號

控箱的資訊，或是用影像辨識等不同方式來獲取號誌秒數

資訊，不同方式其延遲時間不同，會不會影響智慧道路等

級？ 

（八）目前若檢測自駕車場域，多半因自駕車行駛速度被限制為

15km，未來若行駛速度放寬，延遲時間的設計是否會做調

整？ 

 

四、 成功大學洪榮宏教授(書面審查意見) 

（一）本報告對於國際及國內智慧交通與自駕車之相關標準與發

展有廣泛之蒐集與分析，並以此為後續規劃之依據，內容

完整。 

（二） 智慧交通系統之用路人也包括非自駕車一般駕駛，後續之

智慧道路分級與自駕車或 LDM 之分級概念為主，雖然在

等級檢測申請表中也包括了一般車輛，但相關智慧交通資

訊或服務對於一般車輛之協助的討論篇幅似乎較少，例如

一般駕駛是否也可利用或如何利用相關之資訊服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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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適當章節酌予加強，顯示 ITS對於整體交通之未來發

展可帶來之影響。 

（三）本報告在多處章節引用了 LDM 之定義，若引用文獻或標

準中有不同之分級定義，建議可於單一章節明確比較與說

明，其後即可據以分析，各章節重複引用造成閱讀之困難。 

（四）第二章對於歐美與日本之智慧交通系統有個別之分析，固

然各系統之發展目標與內容有所不同，建議評估是否可提

出一個共同之概念架構，並分別強調個別各案之發展重點

及引用標準，最後再與我國之現況對應分析，如此或可強

調我國之規劃方向與優勢。 

（五）高精地圖為具有三維表示之資料，三維之面向在未來之發

展中具有什麼樣的角色？在後續推動中，三維表示之必要

性為何（討論多以自駕車為例）。 

（六）深度學習部分，我國目前是否有相關實例？易塞車或易肇

事路段及路口(p. 119)確為具有潛力之發展課題，值得後續

推動。 

（七）智慧道路分級目前包括五個考量因素，並以有無為條件進

行設計，但個別因素之發展可能有程度之差異（例如感測

器種類之多寡或分析資訊之豐富度），僅以「有/無」為判斷

條件是否會造成相同智慧等級之道路卻存在服務內容的落

差？ 

（八）請說明表 40中 SR02~SR04之延遲時間為>300ms之原因，

通常是否應為小於設定時間的延遲才視為合格？ 

（九）智慧道路分即可針對基礎單元及整體廊道採用兩階段之方

式檢測，並可基於基礎單元之結果評估整體廊道之狀態，

必須提出具體之申請，且填寫諸多內容。對於填寫內容部

分是否在未來會有更具體之參考（包括需有什麼測試及門

檻值），使申請單位有所依循。另在判斷廊道之分級時，似

乎需要人工介入進行整體之分析，在基於各基礎單元成果

之總和分析上，是否有比較完整的判斷規則？ 

（十）表 43涉及 5G技術之應用，相關條件是否列入例如即時性

之條件？ 

（十一） P.130 之發展建議方向正確，建議酌予增加政策面如

何落實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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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周家慶高級運輸分析師 

（一）建議補充說明 2.1.1節與 2.1.2節國外交通安全與交通順暢

案例回顧之計畫年期與最新狀態，以為我國智慧道路應用

案例之參酌，例如：根據美國 Florida Tampa CVPD計畫今

年所公布的運作評估報告，單純使用車聯網技術在動態號

誌控制應用上仍有限制等。 

（二）表 26 於 P.53 對於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 3.1 版之說明內

容有誤，目前 3.1 版為初稿狀態與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

究報告，而非交通部頒布。 

（三）P.69對於「車輛檢測」之用詞建議改為「車輛偵測」，因為

「車輛檢測」所指為對車輛本身之系統或機電進行測試，

而非如該段內文所談之車輛偵測器。 

（四）P.101 表 39 對於本案所研提智慧道路分級表與 3.1.2 節之

智慧化程度應用案例說明，建議可就國內現有高快速公路、

市區道路等現有交通(含控制)設施所提供「服務」，來檢視

目前本案的智慧道路定義與對於有人駕駛的智慧化程度設

計是否均已涵蓋，以及是否還有符合我國交通特性的智慧

化應用案例。 

（五）目前 3.1.3節智慧道路檢測係從自動駕駛角度出發，來設計

操作適用範圍(ODD)，建議補充說明下列幾點： 

1. 本案智慧道路之設計同時考量有人駕駛與自動駕駛需

求，從自動駕駛 ODD角度所設計之檢測內容，如何將

有人駕駛狀態下之智慧化程度納入評估。 

2. 對於本案智慧道路符合自動駕駛需求而言，考量車路間

的互動，道路智慧化程度仍將受到自動駕駛車輛的「智

慧程度」與「技術能力」影響，因此仍可能發生對於某

自動駕駛車輛而言，該道路屬於智慧程度 5，但對於某

些自動駕駛車輛則可能為智慧程度 4情形。建議本案可

評估建立標準檢測機制，來處理自動駕駛車輛的智慧道

路之智慧化程度分級，或可參考內政部地政司進行高精

地圖，嘗試透過高精地圖來評估自動駕駛車輛的自動駕

駛能力作法，來協助智慧道路檢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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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5.5.2 節所規劃一般易壅塞道路場域可行性評估內容之情

境設計似為目前各縣市執行智慧安全路口或智慧機車計畫

之內容，針對多事故路口透過各式感測設備與危險情境推

估來提供警示。因此從本案智慧道路之智慧化程度應用案

例而言，是否具備此服務即可歸納為各服務等級，建議可

將警示有效性納入評估。 

（七）有鑑於我國於 2030年將全面導入電動大客車，以及電動車

的快速發展趨勢，因此相較於自動駕駛車輛的普及化，本

案智慧道路將更快面臨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或電網之相關

服務需求，建議本案可預為設計或保留後續擴充彈性。 

 

六、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余冠勳幫工程司 

（一）P42「預計未來將建置自動車牌辨識系統(AVI)收集真實旅

行時間資訊」目前高公局已透過電子收費系統 ETC資料

及布建 e-Tag Reader進行旅行時間資料蒐集，AVI系統不

會普設，請團隊再修正。 

（二）P43圖 36中的旅行時間標誌(TTS)，本局已全面拆除 TTS

設備，改由 CMS取代。 

 

七、 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管理組黃益羣先生： 

（一）P101，本計畫目標為規劃我國智慧道路定義與分級綱要，

並整合自駕車及高精地圖等級關聯分析，辦理自駕車運行

等級檢測，期望讓自駕車能更快上路，且國外對於智慧道

路主要也是聚焦在自動駕駛服務等級作區別與進行描述，

惟本計畫所訂定智慧道路分級之定義，卻看不出自駕車未

來運行狀況或情境，爰建議可再就智慧道路定義內容部分

重新思考，以符合計畫目標，並與國際接軌。 

（二）P119，有關青埔自駕車整體廊道智慧道路等級範例，第 3

單元路段距離號誌路口過遠，故不影響智慧道路等級 4，

似係以順時針方向行駛角度去評估，惟以逆時針方向來

看，第 3單元就相對重要，爰建議於將方向性選項增加至

ODD檢測範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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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考量智慧道路等級檢測工作情境、條件等各不相同，未

來是否有評估考量建置整合性查詢系統平臺，供外界查詢

使用？ 

（四）P120，有關智慧道路搭載深度學習與 5G技術建議一覽表

部分，目前 AI人工智慧辨識也有採用雲端運算相關試作

案例，建議後續可持續滾動調整相關內容。 

（五）倘由道路蒐集回來交通資訊，經由交控中心電腦運算後，

再傳至 CMS顯示資訊給用路人，似符合 Level3定義，惟

路側端不一定要具備人工智慧運算功能，爰建議再行評估

檢討，並釐清本表僅係提供參考或未來會納入檢測標準。 

（六）P180，表 62基礎單元檢測申請表案例，基礎單元之「智

慧化等級」建議修正為「智慧化服務功能」。 

（七）檢測流程中並無基本導引與指示的檢測內容，資料傳輸內

容部分，也僅就感知設施資料蒐集部分，建議評估是否須

對基本導引與指示的資料正確性進行檢核。 

 

八、 臺北市交通局： 

（一）非常歡迎 POC規劃於臺北市仰德大道，未來若進行實證

需要有行政方面的協助，本局都會盡力配合。 

 

九、 新北市交通局朱建全主秘： 

（一）臺灣道路有極大比例的用路人為機車，建議報告中可針對

機車用路人之相關服務、路側設備或功能增加論述與探

討。 

 

十、 桃園市交通局劉慶豐局長： 

（一）謝謝交通部開放本次會議給本局同仁參與學習，此份報告

也可讓地方政府知道未來智慧交通發展的方向，接續交通

部若有任何需要、或於場域建置交通設施上本局也會全力

配合。 

 

十一、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蔡世勛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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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章標題是以自駕車為主去探討如何檢測道路等級，但

簡報的檢測範例也有一般道路，想確認本案的檢測是否適

用一般道路？ 

（二）智慧道路如何將資訊提供給非自駕車的用路人？ 

（三）建議補充深度學習技術和一般資料分析的差異，以及深度

學習技術目前實際應用情形。 

（四）智慧道路分級方式是否符合國際分級的規範與定義，智慧

道路的分級是否可和自駕車等級互相對應？國需視為兩個

獨立分級規範。 

（五）Use case案例輔助說明建議可以補充等級 5的案例，如果

沒有實際的案例，可用模擬的方式來陳述與等級 4的差

別。 

（六）若團隊有需求，臺南自駕車場域也願參與智慧道路檢測。 

 

十二、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黃祺芳 科員 

（一）未來會是什麼單位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又可提供地方政府

單位什麼幫助？ 

（二）是否規範智慧道路什麼等級以上才能申請檢測？ 

（三）本案有提供許多服務案例，請教團隊沒有規範需要幾項服

務才能符合智慧道路級別？或是以剛剛報告的範例，只要

有一項服務即可宣告智慧道路等級。 

（四）建議團隊除了功能面的檢測外，資安防護的需求應要納入

分級的規範內。 

（五）計畫有提到短中長期的藍圖規劃，但地方政府常會有預算

考量，無法在智慧道路的推進上一步到位，希望團隊也能

提供地方政府發展智慧道路項目的優先順序建議。 

 

十三、 資策會蒙以亨代所長 

（一）資安將是未來智慧道路無可避免的議題與挑戰。 

（二）目前內政部也正在發展高精地圖事件標準的擬定，智慧道

路可與之同步或互相合作參考。 

（三）已經檢測完畢的智慧道路有後續維運的議題，如何確保這

些系統與設備正常維運之服務，也可以列於未來討論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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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資策會劉培森主任 

(一) 同步校正的議題團隊會再研究。 

(二) 資安議題國內應該已經有標準，又如智慧電桿也正在制訂

相關規範，團隊會再持續研究。 

(三) 關於動態、半動態資訊的更新頻率，在 ETSI的 LDM標

準文件中沒有定義更新時間，但後續如日本的研究才增加

更新頻率，團隊會再做研究與調整。 

(四) 5G再加上MEC的議題，MEC可以讓傳輸速度更快，但

費用更高，會再考量加入設計規劃中。 

(五) 關於多檢測其他自駕車場域道路等級，因為自駕車場域有

各自的主管機關，若場域負責團隊有願意，團隊可配合去

檢測。 

(六) 智慧道路的廊道檢測區分為時間與空間層面，未來最理想

的狀態是 24小時資訊持續傳送，但現階段是蠻多服務可

能在夜間偵測技術尚未完備等問題無法 24小時持續提供

服務，因此現階段先以 ODD形式讓申請檢測的單位自行

提出情境服務的時間。 

(七) POC執行 4個場域要達到智慧道路第 4等級的議題，原

計畫 RFP是規定 2個場域，本團隊有自行投資增加執行

為 4個場域，也可提供不同的場域與情境之設備與成本報

告，讓後續相關布建單位參考。 

(八) P39災害通知與應變服務需要車輛與車流資訊，以及濃霧

偵測器參考氣象局的意見，團隊會再做調整。 

(九) 期中報告 21個 Use case案例，團隊會再做一致性調整。

例如 SR01事件偵測的事件範圍過大、SR21災害偵測也

包含各種天然災害，團隊再修正成特定事件的輔助案例。 

(十) 期中報告的 21項 use case中，只有等級 2~4級的範例，

因為幾乎臺灣所有的道路除了鄉間小路之外皆是等級 1，

含有基本導引功能的道路，所以沒有特別提出案例說明。

而等級 5其實是未來還需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實現的完整車

路雲協作情境，目前還沒有實際案例可以說明，所以現在

範例多以等級 2~4的案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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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智慧道路等級檢測流程中的檢測單位是哪些單位，以及是

否會有認證議題，因為本案為先期研究，目前僅提一個初

步的檢測流程，未來智慧道路進展裡，若相關政府單位某

些功能或設備需規範標準，就會再委託第三方獨立單位來

制訂標準，並提出整合驗證及證照流程。 

(十二) 資訊來源蒐集的方式不同影響延遲時間的議題，本案以道

路為主體，號誌秒數則以 RSU直接接取號誌秒數的形式

來測試延遲時間較符合本案的原則。 

(十三) 自駕車場域未來行駛速度勢必會放寬，但目前檢測方式仍

以申請單位自行提出 ODD中規範之行駛速度來測試，未

來如果行駛速度提高，再以當時設定的條件來進行檢測。 

(十四) 智慧道路如何提供服務給非自駕車的用路人，目前如

OBU、CMS或手機。 

(十五) 充電設備是否列入智慧道路研究範疇，團隊將再與交通部

討論。 

(十六) 智慧道路檢測中關於等級 1基本導引與指示也會進行檢

測。 

(十七) 智慧道路檢測中關於道路的方向性，團隊也會再調整納入

ODD申請的項目內。 

(十八) 未來是否有資料庫平臺可以提供檢測查詢或參考，團隊可

於藍圖中再研議是否於 TDX擴充或建置一個新系統來收

容。 

(十九) 關於增加機車服務案例的議題，團隊也與交通部執行多年

機車路口防碰撞計畫，於本案也可擇一服務情境來研究。 

(二十) 一個智慧道路廊道需要幾個應用服務，目前團隊規劃以 1

個應用服務來檢測與判斷道路等級，未來或許雲端可有平

臺查詢此條道路的等級與提供的功能。 

 

十五、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李霞組長 

（一） 計畫從起始到期中主要為文獻探討以及規劃智慧道路分

級及檢測框架，計畫期中之後應會再針對道路的範疇，例

如會有什麼週邊設施，或是再深入探討多情境組合的判別

等級方式，以及 use case輔助案例是否有涵蓋重要智慧道

路服務。各位委員專家的意見也會再做研議本案可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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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較複雜的議題再規劃至後續計畫中進行。 

 

十六、 主席結論 

(一) 感謝大家給予指導，本案為智慧道路數位發展的先期研

究，在期中階段先制訂智慧道路的定義與分級條件，未來

還有許多面向與細項需要補充與規劃會持續進行，希望我

國智慧道路發展能與世界各國發展同步推進。 

(二) 地方政府目前已建置了許多智慧道路相關的計畫，也驗證

了服務的可行性。未來朝向普及化的布建是一個挑戰，希

望本案是一個開頭，提供智慧道路發展的方向。各位提出

許多面向如設備與資料標準、資安問題等，目前交通部已

經有許多專題已經開始研究這些議題，如淡海新市鎮計畫

號誌標準等，這些標準與規範未來希望可以推展至全國讓

大家可以依循，並整合於智慧道路發展中。 

(三) 智慧道路定義：「以道路為主體，以資料為核心，以服務

為目的」，希望在此優先順序與條件下去發展智慧道路，

例如電子地圖會將道路區分許多段落，每個段落會蒐集許

多道路資訊，並組合成各種服務提供給用路人。而地方政

府在此共識下即致力於將道路的各種資訊數位化，提供用

路人各種數位化服務與功能，讓用路人得到安全與效率的

幫助。 

(四) 本案第四章節以自駕車為主，用意在於理解傳統道路到智

慧化的道路對於自駕車運行能力上是否有提升，但本計畫

到期末尚有另外 3個一般道路場域的 POC驗證，如果能

驗證智慧道路對用路人運行有幫助，才有能量繼續發展智

慧道路。 

(五) 謝謝大家撥冗參加本次會議，這個計畫只是一個開始，希

望未來臺灣的道路能朝向全面數位化、智慧化的發展，歡

迎各位持續關注和指教。 

 

(30) 110.8.17期中審查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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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10.8.20第 10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10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8月 20日(五)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實體會議(1010會議室)、線上會議(teams) 

肆、 主席：交通部 王穆衡主任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

哲、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

涵、丁坤福、王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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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凱平經理、邱凱資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分級議題 

(一) 一個路廊中，基礎單元有不同的服務導致有不同的智慧化

等級，請再討論該怎麼綜合評分整體智慧道路，例如每個

等級增加靜態、動態資料或雙向、單向溝通的條件，來整

體評估整條智慧道路的等級。 

(二) 本先期研究最主要是概念聚焦，路段單元是以服務來區分

智慧化等級，還是以佈建之感知、傳輸、顯示不同設備來

區分，例如只有發佈設備，沒有感知設備，可算是等級 3

嗎？要找到可說服與回應專家問題的論述。 

(三) 「即時傳輸動態資訊」，動態的定義是什麼？傳輸靜態的

資訊(如標誌的資訊)，就無法提高等級嗎？ 

(四) 「完全自動導引」的定義，是靠自駕車本身設備接收道路

資料而被導引，還是道路直接控制車輛行駛？ 

(五) 「道路的資產數位化」應為地方政府道路主管機關的重要

基礎發展項目，請團隊將此議題規劃至智慧道路的分級中，

例如等級 1的數位資產有：號誌標線等位置、道路規則、

道路警示說明的數位化，等級 2佈建的服務之相關設備、

設備功能、設備資訊等。這些資料將來也可以納入 TDX

或高精地圖中，讓聯網車或自駕車來串接使用。 

(六) 智慧道路後續可討論規劃每個等級核心服務功能，例如一

條路廊必須建置完整的路況資訊服務、旅行時間服務或號

誌控制功能，才能算是等級 2。但若如偏鄉地區的道路不

需要達到等級 2 的服務，也應該要有等級 1 之基礎的道

路資產盤點數位化，如數位化號誌位置、號誌說明(連續

彎道 1.5km…等)數位化的電子地圖資訊，未來提供聯網

車輛使用，也促使主管機關朝智慧道路等級 1 的目標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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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七) 本計畫希望能有永續的發展，引導地方政府單位、道路主

管機關依據道路分級，建設道路數位化資產與智慧服務的

目標，並積沙成塔走向智慧道路全面自動引導的未來。道

路一切的周邊資料，必須由道路主管機關掌握且提供給用

路人的，而道路主管機關就負起如何施作、資產管理，使

設備與資訊登記後可持續維運、定期更新之責，促使智慧

道路發展。至於智慧道路的範疇，如電信公司 CVP或是

GVP資料，若道路主管機關能長期、穩定的取得與更新，

並提供給用路人相關服務，就可以算是智慧道路的一環。

又如雨量偵測、濃霧偵測，是公路總局請氣象單位佈建的，

但由道路機關主管掌握的，也可算智慧道路的一環。 

(八) 智慧道路應用服務的資料，後續可再提供給 LDM標準讓

聯網車與自駕車接收運用，但車子接收資訊與反應運行的

功能則不在智慧道路範疇中。 

(九) 目前智慧道路設計的分級元素，可給道路主管機關佈建的

目標，例如想達到等級 4的智慧道路，他們在規劃上、採

購上，就需考量發佈設備、通訊設備的功能與等級，是否

能於 300ms內傳輸動態資訊給用路人。 

(十) 資料與服務的覆蓋度、更新度、延遲時間…等，後續可規

劃鑑別的規範，及一年一次的查核，才能持續宣告智慧道

路等級，並提供認證。 

 

(32) 110.8.20第 10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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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10.9.2第 11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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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2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teams) 

肆、 主席：交通部 李霞組長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

哲、徐瑜珮、李孟燦、李芊、王

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藍圖議題 

(一) 藍圖規劃請配合 ITS計畫四年為一期切分發展。 

(二) 藍圖中期的「功能規範制訂」早點開始，並把時程拉長，

有初步的規範後才能「檢測試行」，且會跟著檢測試行持

續修正。 

(三) 「道路安全指引」請再確認內容，也可能需與「檢測試行」

同步修正。 

(四) 「應用服務」、「數據治理」、「數據服務」三大主軸內的工

作項目再細調先後順序，例如應用服務的規範出來後，才

能知道哪些資料要回送中央。 

(五) 「道路資產全面數位化」是較基礎且近期希望開始推動的

的項目，時程可往前規劃。公總的案子明年會產出實作經

驗也能參考來制訂規範，並找幾個縣市政府來試作後將規

範訂立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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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智慧道路的數據資料內容很重要之外，數據溝通能力也非

常重要。5G的 C-V2X標準(對車輛的通訊協定)還要好幾

年才會更新，但目前已有場域先依照 5G的通訊標準來執

行。所以路對車輛的高等級關鍵應用案例之相關規範制訂，

可配合 5GAA發展藍圖來規劃。 

(七) 請再確認 111年是否有辦法把所有的 use case細則制訂完

成。本階段提出 21項 use case是要提供道路佈建單位參

考，所以提供較多元的情境案例沒問題，但藍圖規劃後續

關鍵應用案例應要整併同類案例或常見案例來訂立細則，

或根據細則內數值有差異的案例進行整併。 

 

四、 分級議題 

(一) 同意以應用服務的智慧化程度來分級，但請修改分級元素

的用字，以「智慧化功能」來區分，不要讓人誤會是以設

備分級。 

(二) 「即時傳輸動態資訊」修改為「即時傳輸」，因為「提供

靜態資訊的應用服務」，若為雲端直接傳給車輛，道路的

角色涉入較少則為低等級的服務；若是路側感知到車輛就

提供此「靜態資訊」給用路人，也會是高等級的智慧化應

用。 

(三) 本案聚焦智慧道路的多元應用服務，「應用服務的數據資

料」可視為「道路數位化資產」的一部份。 

 

五、 其他議題 

(一) POC 實測目的在於驗證智慧道路對用路人之幫助，若已

檢測完畢，下次工作會議可報告其績效數據。 

(二) 第二次專家會議會再請示王主任是否討論藍圖，請團隊提

供活動流程規劃與藍圖簡報給李霞組長。若來不及 9 月

20日前辦理，則需於月報填寫異動說明延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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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甲方需求原工作計畫書中教育訓練項目異動更改為

在既有場域內，增加一項等級 2之應用如：車流偵測與計

數，以收示範驗證之效。 

(四) 請修正「蒐集」、「發布」用字統一。 

 

(34) 110.9.2第 11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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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10.9.16第 12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12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9月 16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1008會議室線上會議(teams) 

肆、 主席：交通部 王穆衡主任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 王穆衡主任、劉建邦簡任技正、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徐瑜

珮、李孟燦、李芊、王涵、丁坤福、王秋

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智慧道路藍圖議題 

(一) 110年重點是要確立智慧道路的概念和內涵，並且提供道

路主管機關一個系統性的道路升級原則。例如可設計道路

最基本的資產數位盤點為智慧道路的第 1 級，道路主管

機關要宣告某條路為智慧道路第 1 級，最基本就是此條

道路環境內的服務資產要數位化盤點、並且儲存管理的機

制與環境。未來可檢視目前現有的資料、服務、功能與設

備，並利用分級表的分級元素做為指引，朝高等級的服務

去擴充。例如「前有連續彎道標誌牌」此硬體設備，數位

化儲存的資料應有更詳細的資訊內容，如：「從立牌處開

始，有 1km 的連續彎道」，而以後可能以 LBS(基於位置

的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的形式提供靠近標誌牌位

置的用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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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 年是先設計系統性的分級提供原則性的指引，111 年

再針對關鍵應用其功能展開來討論各種細則，例如傳輸速

度、更新頻率….等，需要時間與廠商討論。並搭配 ITS計

畫去執行，113年要有階段性的成果，可利用淡海新市鎮

場域，試行推廣智慧道路的各項服務的佈建規範，甚至是

區域性的運算或管理中心都可在淡海場域中試驗。 

(三) 111年分級細則制訂完畢後，112年起配合 ITS計畫申請，

可鼓勵申請單位將道路數位化資產管理規劃至執行項目

中，所以需要提早將道路資產數位化的項目和內容規範制

訂好。 

(四) 藍圖規劃可參考「UK Connected and Automated Mobility 

Roadmap」車聯網發展趨勢報告。 

(五) P7中整併的七種關鍵應用不要和時間軸放在一起。 

 

六、 分級議題 

(一) 資料產生一定有分層級收納與管理。本案要做的是設計一

個合理的架構以及儲存項目，讓地方政府來執行。當地方

政府要佈建 ITS服務，就要想到資料盤點很重要，要規劃

資料彙整、收容、管理、更新的方式。一開始若無法全面

執行，可先做示範區域，逐步累積數位資產盤點的經驗與

資源。 

(二) 到本案期末前要澄清 1.道路主管機關可在 Level 0~1可以

做的事情。2.不用急著去宣告整體廊道的等級，一條道路

上可能會因為智慧化的設備和功能不同而成為不同的等

級。重點是知道個別服務如何分等級，再去看服務涵蓋範

圍評估廊道等級。3.智慧道路發展初期重點不是檢核，而

是提供地方政府規劃 ITS服務時的指引，依據分級元素選

擇佈建的功能與所需設備(例如資料蒐集後只儲存未發布，

或是增添發布設備提供給用路人)，未來中長期可能有檢

核顧問(第三方獨立單位)輔導檢視等級，但初期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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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據分級表，自行驗收宣告服務等級。 

(三) 智慧道路應用服務等級表是以「應用服務之智慧化程度」

來分級，而且需要把數位資料資產元素放入分級表中，請

再討論調整分級表中的用詞。 

(四) 110年的分級表是引導道路主管機關有基本的準備、規劃

服務功能並採購對應的設備，因此現階段分級表先以「有」、

「無」區分有沒有智慧化功能，但要強調 111 ~113 年

對分級就會有細則、智慧化化程度差異要訂立出來。 

(五) 同意「智慧道路應用服務等級表」是針對個別服務功能來

檢視等級比較單純。但整條廊道的等級要宣告，最低等級

需求就是道路資產的數位化，再從個別服務去看等級，一

條道路可能會具備多種不同等級的服務，可再從涵蓋面或

需求滿足面去綜合評估廊道。 

(六) 分級表第一是要引導道路主管機關去想佈建服務的目標

受眾，朝著資訊服務提供給受眾的方向來執行，第二也可

以瞭解正在發展的服務是什麼等級。 

七、 專家會議議題 

(一) 專家會議的討論議題除了藍圖規劃，上述智慧道路推動目

的、如何使用分級表的議題也要對專家們說明。本階段最

基本就是規劃服務時要知道服務的目標是誰，並且依據分

級表等級元素來規劃服務。 

(二) 會議重點要讓專家知道明年要訂立細節，以及優先要推動

是道路數位化資產盤點。 

八、 其他議題 

(一) 內政部演講簡報製作方向是概念陳述，如什麼是智慧道路、

道路發展會增加許多設備、資料與服務。希望推動最基本

的資產盤點，要將資料盤點與蒐集至一個數據匯流的環境，

可依據分級表再引導設計擴充的服務，未來高精地圖可能

就不只有路徑資訊，這些應用服務的資訊也可納入各圖層

內提供給聯網車輛使用，促使用路人行路更佳安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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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案例或許可以改放數位孿生的概念。結語可用一個未

來城市有智慧道路可以產生什麼互動概念圖，如淡海新市

鎮場域圖或日本豐田汽車以自動駕駛等未來技術打造的

實驗都市「網城」。 

(36) 110.9.16第 12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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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10.10.1第 13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13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10月 1日(五) 

貳、 會議時間：14:00 

參、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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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主席：交通部 李霞組長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 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徐瑜

珮、李孟燦、李芊、王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分級議題 

(二) 分級研究步驟 3「應用服務之數位資料儲存表」的欄位項

目即是本案研究的產出與草案規範，不要寫是範例。明年

再找專家學者來確認這些項目是否要調整。 

(三) 分級研究步驟 3「應用服務之數位資料儲存表」要說明以

前道路主管機關建置道路應用服務後是如何儲存相關資

料的，本案現在則建議要儲存什麼項目，強調差異與重要

性。 

(四) 今年初探至少要把關鍵應用的類型分出來，類型要可包含

所有交通應用案例，明年再從每個類型中找出關鍵應用，

並制訂細則。 

(五) 智慧道路分級表第四等級元素請再調整。 

 

二、 智慧道路藍圖議題 

(一) 智慧道路應用服務推動項目的 111 年關鍵應用規劃與分

級細則制訂，請再做一張簡報說明流程步驟。 

(二) 智慧道路數據治理是區分基礎、感知、事件三種資料，可

參考上次會議提供的智慧道路數據體系簡報，讓業管單位

得知資料來源。 

(三) 智慧道路數據治理的內容看起來是目前已經有再做的機

制，報告書要說明智慧道路在未來可能產生更個人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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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快速或特殊之資料，這些資料建議之治理機制。 

(四) 智慧道路數據治理中，可強調因為配合國外傳輸或技術標

準所以 112年先做數位化資產管理制訂規範與試行。 

(五) 智慧道路數據治理服務中，要交代車、路、地圖資料的關

連與未來資料產製、儲存、服務單位的分工，讓內政部、

公總、高公局或業界知道自己的角色位置。 

(六) 數據治理要處理的議題雖然是針對地方主管機關，但和

TDX 的數據服務平台議題會有很大的重複，可將兩大項

推動藍圖合併。 

 

(38) 110.10.1第 13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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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10.10.05第二次專家會議記錄 

 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第二次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5 日(二) 14:00～16:00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參、主持人：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主任穆衡 

肆、會議紀錄：李霞、王秋婷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 

單位 出席人員 

承辦

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穆衡主任、劉建邦簡任技正、李霞組長 

 

 

內政部地政司 王成機司長 

桃園市交通局 黃錦虹主任、陳思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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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部

委

員 

台南市交通局 蔡世勛股長（請假） 

台北市交通局 陳榮明副局長 

高公局 康志福總工程司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洪國益副理 

資拓宏宇 蕭偉政副總經理 

勤崴國際 黃晟中總經理 

成功大學 郭佩棻助理教授 

 

執

行

團

隊

及

顧

問 

鼎漢工程顧問 林俊甫協理 

華電聯網 楊瓅凱、劉姿君 

景翊科技 陳奕廷總經理、吳承庭、邱凱資 

興創知能 賴穎萱 

台灣智駕 黃哲勳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資訊工業策進會 

蒙以亨代理所長、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

長、陳至哲、羅至勛、徐瑜珮、李芊、王

涵、王秋婷 

 

陸、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一、 內政部路政司王成機司長 

（一） 藍圖規劃與國發會ITS計畫配合的期程為何。例如111-

117年規劃推動的智慧道路應用服務與數據治理服務，中

期與長期的期程與ITS計畫是否有關連，與國外發展方向

是否一致？ 

（二） 內政部在協助智慧道路發展上，因高精地圖尚未完成，

國土測繪中心另有道路圖資可以提供交通部。目前還有

與公總合作道路清查計畫，加上自駕車資訊整合平台，

建議可與TDX結合。 

（三） 交通管制設施的標誌、標線、號誌位置目前團隊規劃以

經緯度座標來記錄，但臺灣的物件大多則是用投影座

標，是否也可用投影座標的方式？ 

（四） 道路分級是否會隨後續藍圖發展或技術發展做滾動式修

正？ 

二、 高公局康志福總工程司 



143 

 

（一）智慧道路宜明確定義，分級介定建議要更精準。 

1. 先以P.10為例，如設備布建的密度，多長距離一個VD

或一支CMS，即符合感知蒐集功能或資訊提供功能。 

2. 現階段的國道經研究單位評估，係落在那一Level？遠

期的目標是希望提升道路服務等級至那一Level？ 

（二） 與車輛端的互動亦應提及 

道路交通係由人車路組成，道路在往智慧化進步，車輛

也是，所以智慧道路如何從車輛獲取情報和發布資訊至

車上，也應在近遠程的目標上有所論述。 

三、 台北市交通局陳榮明副局長 

（一）整體而言，支持本計畫所提三階段的作法。 

（二）本次先期研究所提定義範疇、初步規範及發展藍圖等三

項，其與簡報P3所提三個課題之相對應關係或輪廓應可

再予描述之。 

（三）簡報P8.道路範籌所提工程建置、管理維護及應用服務等

三項中，所提「資料分析建議」用詞似可再修正，另後

面表中所述地圖30公尺內資料，其適合性應考量未來資

料取得方式、類型及交易需求。 

（四）本次先期研究內容及項目應該再予明確化，建議依P8及

P16所述予以歸類之，同時也可含括部分治理及管理的概

念。 

（五）本計畫可再思考規範分級及行政認證機制，未來行政上

是依道路服務類型分級或依設施使用類型分級，以作為

智慧化道路設施提升的參考。 

四、 桃園市交通局黃錦虹主任 

（一）如果以需求導向來制訂未來智慧道路的期程或規範，表

示將來可能要整合多元的後端資料，再將整合性的資訊

發布給用路人，那麼發布的功能、格式、介面、傳輸方

式是不是會統一為通用性的資料格式，讓未來想發展智

慧道路應用服務的廠商或道路主管機關，可比照資料格

式來建置服務。 

（二）智慧道路透過路側設備來蒐集資料是其中一種方式，未

來蒐集資料的設備可能更多元，是否會規劃儲存其他設

備(如手機)收集的資料，以及其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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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市目前已經有將標誌、標線數值化並置於圖資中，

但這些資料很需要經費與人力來維護與更新，尤其是紅

線，如果民眾抗議就會調整或改變，想要請教如何因

應，促使資料快速更新。 

五、 台南市交通局蔡世勛股長（書面意見） 

（一）智慧道路建置與分級，後續是否會建立認證與驗證機

制，執行的單位為何？建議可明確清楚分工讓地方政府

未來可有所依循。 

（二）針對智慧道路未來是否有資安防護等相關課題或對應的

需求等級，建議後續可以納入研究。 

（三）目前台南有自駕公車試驗，現階段亦建立相關路側設

備，後續可選擇台南場域納入檢測提供本市未來規劃相

關建議。 

六、 勤崴國際黃晟中總經理 

（一）智慧道路最終要與智慧車（包含自駕車、聯網車）銜

接，智慧車會和智慧道路的等級對接，因此智慧道路的

分級定義應更明確。建議以ODD情境去定義層級，而且

要向下相容。在定義指引的時候，建議要更具體，例如

智慧號誌在每個Level應達到什麼功能，智慧車才知道是

否可以對接。 

七、 資拓宏宇蕭偉政副總經理 

（一）P13應用服務之數位資料儲存表看起來是可分為三類，座

標位置、規格等靜態資料、收集或顯示等動態資料，座

標位置建議以TDX中的line ID來標示比較好辨識位置，

而不是以經緯度。靜態資料屬於資產管理，TDX目前沒

有可以規劃擴充。動態資料更新的頻率比較短，發布的

時間點較即時，不可能從地方轉到中央才發布，這三大

類資料要再思考哪些是要進TDX儲存的，動態資料建議

由道路主管機關儲存，TDX只要有連結或API介面，使

用單位至TDX得知方式可連結到主管機關介接即時資料

即可，後續可進一步規劃發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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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DD檢測較費工與耗時，需要有檢測單位安排時間來執

行檢測，公信力也是問題，建議可建置一個資訊共享平

台，由主管機關自行登錄佈建的智慧道路應用服務，等

級認定採取網路公評方式，更容易分享各路段之智慧道

路等級資訊，觀摩其它機關之發展經驗，且可促使道路

主管機關往level 4的服務邁進。透過這個資訊共享平

台，中央在補助經費時，也當作一個評鑑的參考或指

標。 

八、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洪國益副理 

（一）智慧道路目前在國際尚未有明確定義，計畫要進行研究

實屬不易，在藍圖規劃上希望可以持續觀察趨勢，與國

際接軌。 

（二）VSCC有協助科顧室進行車輛ODD宣告，包含設計use 

case、操作條件等，可以提供資策會參考。 

（三）使用者要如何得知是否在智慧道路服務範圍，如不告知

可能會產生安全上的顧慮。道路服務要如何與智慧車輛

介接？ 

（四）資料儲存是否有通用格式可以與其他服務串接，以提供

加值服務？是否有資安上的規範？並請說明資料由誰管

理、與路側設施和用路人如何介接。 

九、 資策會蒙以亨代理所長 

（一）用路人在道路上如何得知智慧道路服務等級和資訊，可

以有怎樣的互動，這些目標在人車路雲協作下可以循序

漸進去達到。參考歐洲即時路況 (RDS-TMC)，可以提

供相對應的資訊。 

（二）建議可以從智慧道路等級規劃和ITS應用兩種方向來探

討。推動ITS計畫如路口安全、自駕車服務…等計畫時，

可配套要求執行單位也要提出由智慧道路發布之必要資

訊。透過這個方式，計畫團隊也可以得到更多案例的支

持，故雙向連結是很重要的。 

（三）規格訂定時需要一些技術，而技術研發可以透過跨部會

計畫或政策的支持，如經濟部技術處科專計畫、科技會

報或國發會公共建設計畫等，讓智慧道路的3個面向能得

到更大支撐。 

十、 成功大學郭佩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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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精地圖研究發展中心有執行內政部的研究計畫，若未

來有底圖的需求，需要將交通動態資訊放到底層圖資

上，中心願意提供協助互相交流。 

十一、 主席王穆衡主任 

（一）本計畫為初期研究，要如何有系統的建置，初期就要思

考系統該如何發揮功能和服務，以供接下來的推動做為

參考。行政院在國發會提出Digital Twin的概念，與交通

部推動道路智慧化是相符合的。如何打造智慧道路，並

發揮功能，進而全面推廣，本計畫將構思過程以藍圖呈

現，無論是設備開發、布建，初期就需要將所有系統建

立數位基礎，後續整合各方資源時才能達到綜效。 

（二）本計畫所規劃的分級、藍圖、檢測規範為初稿，後續會

需要進行驗證才能得知可否繼續執行或需修正。 

（三）將依照ITS計畫的期程來決定推動的進度。過程會有實際

的驗證，例如在青埔的自駕車場域，實證智慧道路等級

檢測流程，鑑別道路服務的智慧化程度。在114年底之

前，計畫不會僅止於書面探討，會有實質場域驗證規劃

是否具體可行。同時也可配合公總台61線自駕車驗證的

計畫，進行價值應用。 

（四）在推動過程可以跨部會互相交流，本計畫會先準備資料

格式定義，並將資料回傳至TDX，分享給各部會參考。 

（五）世界各國對智慧道路尚未有明確定義，難以有比較基

礎。配合國發會的Digital Twin，在智慧道路上來說，道

路的建置、維運、管養的過程也是同樣的概念，而各單

位應該要做何種準備，計畫研究過程中會提出方向和指

引供大家參考。 

（六）智慧道路應用服務分級表只是概念上的呈現，設備布建

的密度、資訊傳輸速度等規範會在研究過程中修正。在

資策會的數位資料儲存表中，有各種設備規格的數據可

以參考，團隊也會與各單位溝通。 

（七）道路主管機關要達到何種Level的智慧道路，並非由政策

面來決定，本計畫會提出方向性的建議。道路和車輛會

互相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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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隨著智慧車的發展，道路也會逐步演進，希望道路主管

機關了解分級概念後，綜合考量技術與經費等因素，為

自己設定發展目標。 

（九）資料數位化會有一個標準、公開透明的機制，才能輔助

車端系統的開發和接收資訊，計畫研究過程中會持續探

討相關的應用服務。 

十二、 資策會劉培森主任 

（一）座標位置、經緯度，以及藍圖規劃、研究範疇等元素會

再調整。 

（二）智慧道路分級研究是參考國際案例如自駕車SAE、

LDM，以功能面來制訂，並無強制的規範，只是一個原

則性的建議。未來會根據個別應用服務定義的更清楚。 

（三）路廊的等級定義，可能需要涵蓋更多資料和標準，所以

本計畫會先定義應用服務的等級。例如高速公路VD或

CMS的布建，如果在服務上可以滿足用路人的需求，就

可以宣告達到某種等級，不一定要強制規範布建的密

度。 

（四）回應黃主任關於發布格式的通用性，明後年會先將幾項

關鍵應用的細項規範，包含發布的格式等議題與專家討

論後制訂。 

（五）ODD檢測的部分，團隊與業主討論也認為初期研究可開

放道路主管機關自行檢測道路等級，也可把目前團隊規

劃的檢測流程當作自主布建檢測驗收程序的參考。 

（六）回應蕭副總資料儲存的部分，目前團隊規劃的數位資料

儲存表是建議儲存於道路主管機關，還會再規劃需要儲

存於TDX的欄位。 

（七）車安中心提到的資安問題，在資料數據治理和服務平台

都會加入。 

（八）用路人在道路上如何得知智慧道路服務等級、資訊和應

用，要達成階段性的目標，首先要將資料數位化，把等

級服務標準以及傳輸範圍、方式等定義清楚後，交通部

再研究透過適當方式傳給用路人。在計畫的第3～4年時

會配合ITS計畫進行建置和推廣，根據先前制訂的規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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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感謝成功大學所提的意見，會持續進行交流。 

十三、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李霞組長 

（一）智慧道路產生數據的體系，除了道路基本元素，還包含

設施、車上產生的資料，或道路業管單位的長期穩定蒐

集的數據服務。 

（二）明年優先推動的應用服務有8大類別，屆時會提出詳細的

數據內容。今年先訂出原則，之後透過實作得到明確數

據，以建立完整的數據規範，提供相關單位依循。 

（三）計畫時程是參考行政院ITS計畫的核定時程，中期試行階

段會產出一些成果，後期則是常態化實施。在明年訂出

細則後，112-114年會進行滾動修正。 

（四）數據治理服務中，底層的資料會參考內政部HD MAP與

公總提升道路品質計畫的成果，訂定統一規範。上層的

資料也會同步進行，搭配動靜態的資料，才能成為完整

的應用服務體系。 

（五）分級表中的有無只是一個概念，下一階段會針對應用服

務在不同等級會訂出細則。與自駕車的互動要求也會在

明年訂出規範。 

（六）進TDX儲存的資料，我們還會針對其即時性或必要性進

行討論與規劃。 

（七）藍圖的時程會配合ITS計畫的進度，並請團隊追蹤內政部

高精地圖發展，及公路總局對道路數位化的進度，這是

我們優先要推動的項目。 

（八）明年度會針對關鍵應用服務優先規劃，參考國外的發展

狀況，再明確訂出規範。道路分級、ODD請團隊參考專

家委員建議再進行討論。 

十四、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劉建邦簡任技正 

（一）台北市、桃園市和台南市都有自駕車驗證場域，因此後

續的實證上，會以自駕車為優先。 

（二）在英國ZENZIC 「Connected and Automated Mobility 

Roadmap」車聯網發展趨勢報告中，將自駕車發展分為

人、車、路、服務 4 個面向， 2024-2025會進行實證，

2026-2027要推動服務，2030年願景是要能量化自駕車，

本計畫也有參考這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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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級是否要很明確，在英國的一份報告中指出，SAE6個

等級也是概念性的，是否達到等級由車廠自行宣告並進

行驗證。智慧道路等級的定義，重點是在資料、標準，

以及提供的服務，宣告的方式是由道路主管機關核定。 

（四）智慧道路應以安全為首要目的，未來規劃時請強調出

來，才能彰顯其價值。 

（五）ITS計畫會與智慧道路並行，在規劃時同步進行實證，例

如淡海新市鎮場域、機車安全第3期計畫，或地方政府的

自駕車場域、公路總局EMIT的計畫等，都可以交流合

作。 

(40) 110.10.05第二次專家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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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10.10.14第 14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14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10月 14日(四) 

貳、 會議時間：10:00 

參、 會議地點：1008會議室與線上會議(teams) 

肆、 主席：交通部 李霞組長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 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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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徐瑜

珮、李孟燦、李芊、王涵、丁坤福、王秋婷 

 

陸、 會議摘要： 

一、 POC議題 

(一) 修改自駕車場域「前方道路壅塞」應用服務的名稱。 

(二) 當後方有來車，前方有行人時，自駕車的優先性邏輯為何？ 

二、 藍圖議題 

(一) 藍圖中要規劃未來將有一個資訊揭露的平台。讓道路主管機

關自主或找第三方檢測後，可以至平台宣告自己布建的智慧

道路有什麼應用、功能、等級、資訊內容、用路人如何取得

等資訊。 

(二) 藍圖中要讓業管單位理解道路分級的用意，並規劃哪些應用

類型是優先的(依據可行和可用性)，制訂細則後促使業管單

位提升道路的智慧化。 

(三) 明年要做智慧道路分級細則，可依據李組長提供範例先規劃

草案來說明。今年先把議題提出，明年再以此草案和專家一

起制訂細部的數值與規範。 

(四) 明年度要制訂 Level 1「交通管制設施的數位化」的細部規範，

可以詢問公總測繪車計畫收集的標誌、標線，以及桃園市政

府標誌、標線數值化的項目欄位有哪些，並對照 MobileEyes

蒐集的項目、傳統的公共設施清查表單，取最基本的或智慧

道路進展必備的欄位來制訂。 

三、 其他議題 

(一) 華為或國外單位有做智慧道路等級，請再搜尋進度。 

(二) 請再與吳榮煌顧問約時間討論確認智慧道路整體概念與規劃。 

(三) 下次月會再請與王主任報告本案的整體成果、未來的藍圖，

也可結合委員、業管單位的期待或提出的議題回覆與說明。 

 

(42) 110.10.14第 14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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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10.10.27第 15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第 15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10月 27日(三) 

貳、 會議時間：15:00 

參、 會議地點：1514會議室與線上會議(teams) 

肆、 主席：交通部王穆衡主任 

伍、 出席單位： 

交通部 王穆衡主任、李霞組長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張惠淑副秘書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徐瑜

珮、李孟燦、李芊、王涵、王秋婷、羅至勛 

陸、 會議摘要： 

一、 整體計畫 

(一) 簡報請注意邏輯架構和順序，智慧道路計畫要有一個系列

的概念，將其他關連計畫彙整進來（如淡海案、機車案），

提升本計畫位階為 PMO計畫的角度。P25的圖中要註明

其他關連計畫為獨立計畫，只是提供實驗數據給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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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考量計畫未來如何延伸，要把各計畫產出的成果拼接起

來，例如新北自駕車的規劃、淡海案等，實作時設備如何

布建？本計畫可以提供建議，並在收到回饋數據後歸納出

細則。 

(三) 請繪製智慧道路應用情境圖，展示各種應用情境，包含道

路數位化、交管設施、路側設施等，可參考日本 VICS的

圖。 

(四) 簡報 P9-10 智慧道路 8 大應用服務類型不用特別分內外

部數據治理，相關應用可以用等級來區分，不需強調 22

項應用案例。 

(五) P12 數位資料儲存表中發布和感知資料的差異為何？發

布設備改為「接收設備」。 

(六) P24藍圖中智慧道路數據治理項目刪除，只保留智慧道路

數據服務。 

(七) 藍圖要規劃建立一個政策推動、資訊揭露的平台。讓道路

主管機關在檢測後，可以至平台宣告自己布建的智慧道路

有什麼應用、功能、等級、資訊內容，讓用路人得知智慧

道路資訊。 

(八) P25 ITS計畫整體來說，各縣市政府為道路主管機關，也

要有工程建置項目。 

 

二、 POC議題 

(一) 單純用急加減速來衡量行駛效率是否提升，欠缺說服力。若

是平均速度提高、舒適度也增加，會較有說服力。 

(二) 測試分析結果需再調整簡化。 

(三) 仰德大道的 POC效果不顯著，無法證明車速降低是因為警示

系統或是環境因素，青埔 POC的平均速度和加減速頻率則較

有說服力。  

三、 其他議題 

(一) 智慧道路分級描述依李組長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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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會議在線上討論即可。 

(44) 110.10.27第 15次工作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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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10.11.29期末審查會議會議記錄 

「跨域數據治理服務-我國智慧道路數位發展先期研究」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0年 11月 29日(一) 

貳、 會議時間：14:00～16:00 

參、 會議地點：2003會議 

肆、 主席：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王參事兼主任穆衡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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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人員 

審查委員 

內政部地政司 王成機司長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

司 

林昭陽總經理 

交通部公路總局 李忠璋副總工程司 

成功大學 洪榮宏教授 

遠通電收 張永昌總經理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周家慶高級運輸分析師 

單位代表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余冠勳、鄭傑文 

交通部公路總局 鍾伯熙 

臺北市交通局 黃逸豪、陳宗慶 

新北市交通局 高慈婷、蕭舜云 

桃園市交通局 陳思緯管理師提供書面意見 

臺南市交通局 蔡世勛股長提供書面意見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劉建邦簡任技正、王昶閔科長 

執行團隊 

臺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吳盟分理事長 

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培森主任、許瓊予組長、陳至哲、羅

至勛、徐瑜珮、李芊、王涵、王秋婷 

承辦單位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李霞組長 

 

陸、 會議摘要： 

一、 成功大學洪榮宏教授 

（一）報告內容完整，涵蓋了國際標準、國內現況，也有實際

驗證，並提出許多具體建議。 

（二）自駕車的資訊和討論相當完整，但除了自駕車，對其他

用路人的使用情境較少。建議後續規劃時，在不同用路

人的資訊上需要多點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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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明確定義道路服務等級，建議訂出相關的設備規範，

例如要有何種程度的 sensor，能夠偵測到的內容為何，整

體廊道的等級要如何界定？例如經過仁愛路時，可能會

有不同等級變化，這與道路基礎建設有關，未來推動時

建議要訂出指引供後續建置時參考。 

（四）資料儲存表或檢測表格中提到標誌標線，高精地圖有相

關資訊，通用版地圖則沒有，請團隊在報告中加入對圖

資的需求。 

（五）檢測部分希望可以提出規範和標準，讓相關單位可以依

循。未來也要納入各種車輛的條件，在制訂規範時來探

討。 

（六）TDX資料的收容與開放，建議和 TDX團隊進一步討論。 

（七）跨單位合作時，最重要的是排除差異凝聚共識，具體的

作法就是規範一個標準。例如交通部 Link ID，與內政部

共通版地圖是另一個運作模式，跟高精地圖也需要磨

合，建立一個共同的識別機制，是跨單位合作的重要課

題。 

 

二、 遠通電收張永昌總經理 

（一）很高興本案將國外很多如 C-ITS、LDM研究自 Approach切

入探討，把智慧道路的道路端、Data 端、使用端做一些

Ranking，提供相關單位當作一個目標發展。目前所執行之

工作為 Digital Infrastructure數位基礎建設，過去邏輯是從

技術端找到 operation，規劃該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會不會

有 business model；而今天所做的數位基礎建設建議定出主

軸，從服務切入規劃智慧道路，如簡報所提日本的 VICS、

亞特蘭大的智慧廊道…等。建議我國將發展智慧道路應用

服務都應該要有 Application architect、System architect應用

系統架構，如期末報告書中 P10 的美國紐約試驗場域的

Architect。第二個要有Data Architect可以更看得清楚DATA 

Development 的整個過程。建議下個階段發展要從 Service 

Centric起頭，並整合國內不管是場域、運具、使用者的用

路服務端之 ITS能量，做一個 Cooperate 的 CITS，才有機

會在國際間站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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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道路應用服務應具有 Application architect、System 

architect 應用系統架構，如期末報告書中 P10 的美國紐約

試驗場域的 Architect。第二個要有 Data Architect 以瞭解

DATA Development 的過程。下個階段發展建議從 Service 

Centric起頭，並整合國內各場域、運具、用路人服務端之

ITS能量，做一個 Cooperate 的 CITS，才有機會在國際間

站上高度。 

（三）數位交通基礎建設應當作 Ultimate Core，並找 Business 

Owner 跟 User 來合作，由交通的痛點帶動 Application 的

Climate，才做 Technology的 Understand。例如過去在停車

場布建 sensor來偵測停車格，未來可能在高精地圖 location

定位清楚即可得知停車場內是否有空位，這就促使高精地

圖發展更進階的應用服務。又例如目前自駕車已發展到 L2

～L3，雖然我國自駕車發展與國外有一段距離，但可以找

出自駕車行駛的痛點，利用國內 edge端、雲端、車端、高

精地圖…等科技能量，發展 Cooperate ITS來解決並實現在

我們場域中。 

（四）建議交通部的科技白皮書除了安全、效率以外，也考慮產

業化跟綠能，把綠能及產業的能量 Embedded 到 CITS 

Project內。 

 

三、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林昭陽總經理 

（一）報告內容完整，系統架構清晰。智慧道路與很多部會業務

相關，建議有整體性的規劃，促使相關單位合作。智慧道

路不只是一般的道路，園區內的智慧化路網亦建議納入。 

（二）智慧道路的定義是以道路為主體、以資料為核心、以服務

為目的，涵蓋設備端、雲端、霧端、聯網等，在場域實作

時可以考量數位分身的方式，透過 use case規劃設施布建，

進而如何與 TDX 進行資料連結等皆須進一步探討，未來

若能實行數位分身，在智慧道路實證上將可事半功倍。 

（三） Marc Andreessen提出「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軟

體可以定義化、雲化，Data也可以將智慧道路定義化，以

AIoT的方式來操作。例如將 CMS Defined後，即可遠端自

由操作變化 CMS的內容，其他如 sensor、或各項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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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軟體定義來架構與控制，對於未來要升級道路服務時

有更大的彈性。 

（四）建議在資安上多點著墨，因為越是數位化，資安的威脅就

會越嚴重。 

（五）智慧道路如何促進產業發展，要把數據資料變成市場，建

議可以參考 Tim Berners Solid平台的結構，是 OPEN DATA

延伸為 MY DATA，搭配 TDX，把 Solid 的概念納入後，

促進 eco system的資料經濟更加活絡。 

（六）P187補充自駕車雲端與路側端之間的通訊標準。 

（七）P225應該是減少 75次。 

（八）P244 請確認表 117 的 SAE J2735 在靜態動態上應該會有

資訊。 

（九）P252表 119補充回傳 TDX的頻率 

（十）P187改電信研究院。 

 

四、 內政部路政司王成機司長 

（一） 本案整體計畫研究脈絡自期中至期末報告逐步調整，已算

完整。。 

（二） 表 28 國內智慧道路聯網標準系統盤點中關於通過內政部

標準的欄位請改為通過 TAICS的驗證，表 28「智慧駕駛車

輛感測資料格式標準及測試規範」已經在 10月 28日通過

TAICS的審查成為產業標準。 

（三） 表 115 C-ITS應用與 LDM中「即時號誌資訊發布」應該要

有半靜態層的資訊（如號誌的位置、編號等）。 

（四） P244請改為「由內政部選定 Associ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of Automation and Measuring Systems 

(ASAM)所維護之 OpenDRIVE為我國自駕車高精地圖圖

資標準內容與格式」。 

（五） 希望明年有機會找一段有高精地圖場域來做應用服務檢測

等級，交通部與內政部高精地圖合作提出一套應用服務方

案。 

（六） 團隊於報告書中提到要以商用的Mobileye格式來萃取道

路資料，類似課題包含成大與資策會有探討，公路總局和

高公局對於電腦視覺萃取道路的資料標準也有相關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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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建議可以再斟酌。 

（七） 智慧道路藍圖規劃後續七年要做的事情，和交通部未來發

展有很大的關連性，建議交通部可以整合科技部、國發會

相關計畫來搭配執行。 

（八） 近幾年內要完成全台的高精地圖繪製有其難度，而本案智

慧道路服務等級 1需要有數位化的標誌標線號誌資訊，可

建議內政部納入工作項目要求廠商來執行。 

（九） 請說明本案除資策會、車聯網協會等以外成員，於本案扮

演的角色貢獻。 

 

五、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周家慶高級運輸分析師 

（一）智慧道路服務定義提供是否都一定要在路端，經由雲端取

得的資訊服務應該也要涵蓋於智慧道路的範疇？ 

（二）有關國際自駕車道路分級部分，建議後續可以蒐集於開放

道路運行案例的道路各式設施與智慧路側設備內容，以為

本案較高等級智慧道路內容的參考。 

（三）考量交通安全服務所需的即時性與可靠度，建議後續在智

慧道路本身與車輛所能提供交通安全服務內容進行適度區

隔，除部分較適合由智慧道路來提供即時與可靠的行車(人)

安全服務外，其餘部分可由車輛端的各式警示服務來提供。 

（四）3GPP R16對於車間的感測交換已有諸多著墨，許多資訊與

服務在車與車之間就做完了，是否路側端就不需要布建太

多的感測設備，僅需要簡單的接收器，接收車輛已處理的

資料再加值應用就好？ 

（五）目前在智慧化等級應用案例上，多參考自我國公路智慧型

運輸系統設計規範與歐盟 ETSI，建議可再參考美國運輸部

車聯網應用案例，以及 3GPP與 5GAA的使用案例，並加

以彙整為我國智慧道路之智慧化等級應用案例，特別是美

國運輸部案例中有關環保駕駛(Eco-driving)的使用案例。 

（六）對於較基本智慧能力的道路，建議可將道路標誌、標線與

號誌相關光學的 CNS14546、CNS 1333等國家標準之輝度

率與回歸反射係數要求納入，來提供用路人基本與安全的

道路運行服務。 



170 

 

（七）P.237目前計畫所導入 LDM為歐盟體系，相關資訊管理訊

息如 CAM, DEMM, TPEG均為歐盟 ETSI標準，此與我國

各車聯網與自駕車相關計畫所採用 SAE標準不同，建議再

加斟酌此處理方式。 

（八）有鑑於全球運輸部門減碳的發展趨勢，政府積極推動電動

車發展，交通部與經濟部正積極規劃與建置電動車發展重

要服務-充電基礎設施(充電樁)，建議後續可規劃納入智慧

道路提供電動車充電管理與充電樁及時使用狀態之相關服

務。 

（九）P.12有關美國 CVPD計畫在 Florida Tampa市的實測經驗，

尚包括車聯網在號誌控制實務應用，以及利用車聯網 OBU

資料進行行車軌跡推估仍具相當挑戰性，建議納入報告，

以利後續相關單位計畫應用時之參考。 

（十）根據所回顧國外智慧道路案例，較高等級之智慧道路似乎

仍需透過相當程度的各式路側設備布建，此部分之建置經

費與後續維運經費課題將是道路主管機關關心課題，建議

後續進行相關規劃時加以考量。 

（十一） 報告對於智慧道路與 TDX 關係多所著墨，並認為屬

於高度動態特性的資料可無須經由 TDX，建議後續再明確

定義高度動態特性資料的項目。 

（十二） P.36在順暢類的整合式智慧型交通服務上，建議納入

跨機關的交通協同管理與服務需求。 

（十三） P.51~P.52有關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 3.1版初稿尚未

納入濃霧偵測器，以及修訂時間應為 99年 12月，請加以

修正：另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透過 5G 智慧交通數位神經中

樞計畫，進行通訊協定 3.0 版檢討過程之緊急車輛優先通

行課題，仍屬探討狀態，尚未進入標準制定階段。 

 

六、 交通部公路總局李忠璋副總工程司 

（九）肯定團隊在短時間所做的努力，不論是資料的蒐集或應用

案例的研究都做得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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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案智慧道路的等級建立在各種智慧化的設備與服務上，

但道路主管機關建置與維護成本升高也須加以考量。是否

反過來想，什麼道路才需要什麼等級的智慧道路服務？或

這條道路需解決的交通需求是什麼，才來布建與升級智慧

道路，這樣道路主管機關布建相關設備才有成效又經濟。 

（十一） 智慧道路要服務的是人還是車？台灣的車輛以機車

最多，而現在也尚未發展自駕機車，因此等於都是直接服

務駕駛人。但報告書中的路側設施似乎著重於資料傳輸至

車機，以國內目前的交通環境上應仍要考慮布建 CMS 等

可以直接傳給用路人的設施。 

（十二） 在道路數位化的議題上，公路總局也有跟地政司合作

建置省道公路的高精地圖，但所需要的時間與成本是很高

的，是否有其他較快速的方式來蒐集與建置。 

（十三） 關於事件的延遲時間，在報告書 use case如車輛事故

碰撞或交叉撞告警延遲時間是建議小於 100毫秒，但 POC

右側來車或左側來車的感知上傳延遲時間和發佈通訊延遲

時間都是 100毫秒，兩者相加就超過建議的延遲秒數了，

是否就不符合等級 4的規範？ 

（十四） POC的追撞告警服務，要如何讓快互撞的兩台車知道

CMS正在告警自己？ 

（十五） POC的內輪差告警服務是大型車有右轉就會告警，還

是真的有偵測到右側有機車才會告警？ 

（十六） POC的中壢場域有行人穿越告警服務，針對右轉車輛

距離行人過近做告警，此路口是有號誌和 RSU可與車輛溝

通，如果沒有號誌的路口，處理方式又當如何？ 

（十七） 簡報 P24是以行人穿越警示應用為例，但是表內發佈

資訊內容寫「兩側來車」請修正。 

（十八） P40照片看起來是公車右轉與自駕車衝突，此服務是

否跟交叉撞告警是一樣的案例？ 

 

七、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余冠勳幫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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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充有關簡報 P21、報告 P35，高公局 106年起與氣象局

合作，本年度普設之天候偵測器，包括雨量偵測器 79

座、風力偵測器 74座，濃霧偵測器 36座，供大家參

考。 

 

八、 交通部公路總局鍾伯熙先生 

（一）請修改報告 P35，請增加以下敘述：公路總局與氣象局合

作，自 111年開始，將在台 61線全線以平均密度 8-10公

里建置天候偵測器設備。 

 

九、 臺北市交通局 

（一）有關仰德大道、內湖的告警設備，請補充實際績效。 

（二）報告如 P218有一些電腦擷取出來的資料可否量化說明。 

 

十、 新北市交通局 

（一）智慧道路 L3與 L4是否只有即時傳輸的差別，資料如果

透過路側設備傳到交控中心，交控中心再傳到車輛，可

以算是 L4的智慧道路嗎？還是只有路對車才算？ 

 

十一、 桃園市交通局(書面資料) 

（二）智慧道路應用服務檢測係由申請單位申請，是否需定期複

測？如申請單位異動該道路設備或 CVP/GVP資料已停止

購買，卻未申請檢測，是否有因應方式？ 

（三）智慧道路服務等級 3：道路有資訊提供功能，是否有限定

須由智慧化系統提供，如由交控人員以 CMS推播，是否

可算符合等級 3？ 

（四）智慧道路應用服務分級係針對「道路」或「道路提供的服

務」進行分級？如表 35各應用案例，倘該道路有設備針

對「壅塞」進行偵測與提供告警，在「交通壅塞警示服

務」是否為 level 3？但無偵測車輛事故，故在「交通事故

告警服務」僅為 level 0？或依表 33我國智慧道路應用服

務分級表，因該道路可進行偵測，也可資訊提供，故屬

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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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蔡世勛股長(書面資料) 

（一）本研究實證結果有助於提升用路人的舒適度與行駛效率，

然因資源（經費）有限，在什麼樣的交通環境（服務水

準、易肇事路口或自駕車行駛路段）應提供什麼等級之道

路環境最有效益，請給予道路主管機關建議。 

（二）道路主管機關取得智慧道路等級認證後，是否須定期提報

維運報告或由發放機關定期查核以確定設備能正常運作？ 

 

十三、 資策會劉培森主任 

（一）感謝各位委員的意見，報告錯誤部分會修正，藍圖沒考慮

到的地方會調整。 

（二）提供給用路人的資訊不只透過 CMS，也包含車輛端，如

自駕車或機車。 

（三）委員提到要從更大的架構或商業角度思考，後續如有相關

計畫會進行調整。 

（四）服務績效如降低時速，減少超速等，因績效需要長時間累

積，故本計畫並未說明，會在其他計畫持續做測試。 

（五）Use Case是參考各國案例，從很多類似重複的篩選出來，

不只有 ETSI，也有其他國家如美國運輸部、歐洲的 C-

ITS…等與智慧道路相關的案例。 

 

十四、 TTIA吳盟分理事長 

（十三） 感謝各位委員指導，團隊將核實與修正報告的錯

誤。 

（十四） 智慧道路要準備到何種程度，才能讓自駕車安全運行，

如同剛才委員提到的 C-ITS，而高精地圖的路途還很遙遠，

如果需要進行自駕公共運輸的實證，會從實驗場域開始，

驗證這個區域內的車及路都具備一定的智慧化功能，之後

才能落地。不會一開始就要求大家建置 L5的道路，而是從

一個小的區域開始發散出去，成為典範之後才能擴大實施。

在發展過程中，不論是雲或端，OBU、RSU所得到的資訊，

都能夠用智慧且經濟的方式蒐集，這是肯定的。將來會秉

持交通部的初衷，也需要各位更多的指教，繼續來創造出

台灣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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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李霞組長 

（一）本案為先期研究，在智慧道路定義、分級、檢測流程等

做了大方向的建議，以及道路建置、檢測等進行 POC的

示範，並提出藍圖。未來會挑選幾項關鍵的重要服務，

針對這些服務所需的道路設施建置方式、密度等，建置

後產生的資料將訂出規範。明年會與幾個計畫連動，如

淡海、機車安全等，先訂出整體框架，不同的計畫再定

義細部規範，提供道路主管機關建置或自我檢測的參

考。 

（二）智慧道路是以應用為目的，不同的應用服務所需的設備

不同，有些服務不需要設備，靠雲端服務或演算法就可

以提供，而服務所需的設備是由道路主管機關來規劃建

置。 

（三）高精地圖會先針對車用地圖，會針對不同等級需要的內

容進行探討，確認需求後在向內政部提出。 

（四）智慧道路是一個廊道的概念，並非指單一路口或路段達

到功能就是什麼等級。業管機關在道路布建時可以從廊

道的角度來看，自行宣告不同服務達到的等級，例如資

訊發布的涵蓋率有 50％，或尖峰時段有發布資訊等。讓

用路人了解行經此廊道時，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資訊。 

（五）參數如資料交換頻率等會再強化，在不同等級或應用情境

會產生何種資料參數，是後續努力研究的目標。 

（六）TDX要收的資料要看需求，哪些資料需要納入，後續將與

TDX團隊討論和規劃。 

 

十六、 主席結論 

（一）本案初期研究可以讓智慧道路發展有一個標靶，知道了標

靶的方向、邊界、範圍，就能更聚焦目標。未來許多相關

計畫，也可以運用智慧道路的概念與分級表去檢視是否有

達成目標，而本案的 POC實證場域即是檢視本案對於智慧

道路之論述、架構或檢測方式是否完備，驗證本案對智慧

道路的標靶是否有缺漏之處。另一方面，也特別請團隊針

對青埔場域的分析布建智慧道路服務前後對於自駕車運作

是否有改變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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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案明年會繼續推動，並已經跟部長、次長報告會跟 ITS

計畫作一個密切連結，初步想法會希望地方政府或廠商受

補助的計畫中那些路段要可適用於智慧道路的等級規劃，

類似於之前 TDX發展全國一致標準的類似作法。 

（三）有幾點需要在跟各位釐清。第一點，在看智慧道路時不能

立即評斷它的等級，因為目前台灣的道路多半都還在等級

1~3 的階段。這張分級表的分級方式是依照目前發展現況

與未來幾年內較有可能的趨勢來定義分級，這樣才能依照

此表先進行準備或做的更好。但 Level 1也不是全然是既有

的樣貌，而增加了「數位資產管理」的概念，希望未來每

條路不要只是物理性的基礎布建環境，還要把相關設施之

數位化資料記錄保存，對於未來管養維護或運用做準備，

我們希望在 level 1至少設定「數位資產管理」這項目標，

讓大家有目標可以前進；第二點高等級道路如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應檢視是否有智慧道路應用服務等級 2~3的服務，

從現有的道路，以系統性的智慧道路等級概念去檢視、預

備將來的升級；但等級 4~5的應用服務，應該就必須要在

示範場域中發生，在可控的範圍內去檢視資料怎麼取得、

運算、發佈給用路人，並產生效益。自駕車也可以依據目

前智慧道路發展的等級來生產自駕車相關的設備或技術，

或許依靠各種高低等級的智慧道路服務，就可以輔助目前

等級 2或等級 3的自駕車運行了。 

（四）交通部未來科技發展的兩個主軸就是智慧道路與淨零排，

智慧道路今天是一個開端，未來所有 ITS計畫都要以智慧

道路為核心角度去向外展開，以道路的安全與效率為目標

爭取預算來執行。 

（五）本次期末報告審查原則通過，請執行團隊依會議意見完成

意見回復及修正，並於期限內提送修正版。 

(46) 110.11.29期末審查會議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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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資訊流通格式 

1. 高精地圖之格式標準(基於 OpenDrive)  

    目前台灣高精地圖中心已選定 Associ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of 

Automation and Measuring Systems (ASAM)所維護之 OpenDRIVE為

我國自駕車高精地圖圖資標準內容與格式，故針對 OpenDRIVE 之

應用資料流通格式進行彙整，分別描述了道路(road)、交叉路口

(junction)及交通號誌(controller)之類別中的關聯類別及屬性資料(為

紅色字體)。然而，此資料流通格式是遵循 OpenDRIVE 1.5 標準之

XML綱要，並依我國之需求加以擴充設計。 

表 1 OpenDRIVE關聯類別與屬性資料表 

編號 資料項目 內容 

1 road 道路 
記錄道路名稱、長度、識別碼、類型、左右駕系統及坐標

系統 

1.1 link 道路的前後關係 道路的前後關係 

1.1.1 
predecessor 前一個連結

點 
記錄道路類型、識別碼、連結道路之起點或終點 

1.1.2 successor 下一個連結點 記錄道路類型、識別碼、連結道路之起點或終點 

1.1.3 
neighbor 左右相鄰道路

資訊 
記錄相鄰道路相對方位、識別碼、行車方向 

1.2 type 道路類型 以s坐標位置作為區分，記錄道路類型、國家代碼 

1.2.1 speed 速限 記錄限速規定、其單位 

1.3 planView 道路線形參數 記錄參考線平面位置 

1.3.1 geometry 線形幾何 記錄s、x與y坐標系統、hdg航向角、長度 

1.3.1.1 line 直線 曲率=0 

1.3.1.2 spiral 螺旋線 起始曲率、結束曲率 

1.3.1.3 arc 弧線 曲率 

1.3.1.4 
Cubic polynomial 三次

多項式線形 

以local u/v坐標系統表示起始點，每個坐標可透過公式計

算，參數為a、b、c、d 

1.3.1.5 

Parametric cubic 

polynormial 參數立方曲

線 

由兩個三次多項式組成，並以共同參考系數p來描述local 

u/v 坐標系統。 

1.4 
elevationProfile 縱斷面

高程參數 
縱斷面高程參數 

1.4.1 elevation 縱斷面類別 
在指定s坐標，前進ds距離之高程值，以三次多項式表示，

參數為a、b、c、d 

1.5 
lateralProfile 橫斷面高

程參數 
橫斷面高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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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項目 內容 

1.5.1 

superelevation 

道路平面沿著s軸的傾斜

角 

在指定s坐標，前進ds距離之傾斜角，以三次多項式表示，

參數為a、b、c、d 

1.5.2 

crossfall 

道路平面與t軸之間角度

(弳度) 

可分為道路兩側，在指定s坐標，前進ds距離之角度值，以

三次多項式表示，參數為a、b、c、d 

1.5.3 shape 路面曲線 
在指定s坐標，橫移dt之曲線值，以三次多項式表示，參數

為a、b、c、d 

1.6 lanes 車道 
記錄車道類型、車道是否忽略高程變化、車道編碼、車道

外側邊界在慣性坐標系統之三維線坐標。 

1.6.1 
laneOffset 參考線線形

的橫向位移 

在指定s坐標，前進距離ds之位移值，以三次多項式表示，

參數為a、b、c、d 

1.6.2 laneSection 路段內車道 以s為起始坐標，記錄單向或雙向車道 

1.6.2.1 left 與t軸同方向，通常值為正 

1.6.2.2 center 以參考線為基準，通常值為0 

1.6.2.3 right 與t軸反方向，通常值為負 

1.7 objects 物件類別 物件類別 

1.7.1 object 物體 

記錄物體類型、物體子類型、是否為動態、物體名稱、s與

t坐標、位於z軸位移量、投影至s軸上的長度、方向上的有

效性、航向角、俯仰角、滾動角、物體高度、物體在x、y

平面的長度、寬度與半徑、桿柱之類型、物體在慣性坐標

系統之坐標 

1.7.1.1 parkingSpace 停車格 記錄停車格類型、停車格限制 

1.7.1.2 Sign (針對標牌牌面) 
記錄識別碼、標誌代碼、牌面中心點與牌面之包圍矩形左

下點位及右上點位之慣性坐標和三維點坐標 

1.7.2 tunnel 隧道 

在s軸上的有效長度、隧道名稱、識別碼、類型、人工照明

程度、自然照明程度、空間範圍的慣性坐標系統三維角點

序列坐標。 

1.7.2.1 validity 有效車道範圍 記錄車道起始編號、結束編號(對應laneSection編碼) 

1.7.3 bridge 橋梁 
在s軸上的有效長度、橋梁名稱、識別碼、類型、空間範圍

的慣性坐標系統三維角點序列坐標。 

1.7.3.1 validity 有效車道範圍 記錄車道起始編號、結束編號(對應laneSection編碼) 

1.8 signals 號誌 號誌 

1.8.1 signal(針對燈頭) 

記錄燈頭中心點之s與t坐標、號制識別碼、名稱、是否為

動態資訊、燈頭方向、號誌位於z軸的位移量、國家代碼、

號誌類型、號誌之值、燈頭高度、號誌在s與t平面的寬度、

航向角、俯仰角與滾動角。 

1.8.1.1 SignalData (針對燈面) 

記錄燈面識別碼、代碼、鏡面法向量與正北方之夾角角度、

燈面半徑、燈面中心點與燈面之包圍矩形左下點位及右上

點位之慣性坐標和三維點坐標。 

1.9 userData 設計類別 用以擴充設計 

1.9.1 MarkLine 標線線條 
記錄標線之識別碼、代碼、標記類型、標線顏色、標線之

中心線與三維坐標 



184 

 

編號 資料項目 內容 

1.9.2 
MarkArea 標線的外包

範圍 

記錄標線之識別碼、代碼、標線劃設之空間範圍之三維角

點序列坐標 

1.9.3 
MarkGraph 具複雜圖形

的標線及標誌 

記錄標線識別碼、代碼、顏色、標字的文字、標線或標誌

實形空間範圍的三維角點序列坐標 

1.9.4 
LaneCenterLine 道路中

心線 

記錄車道中心線識別碼、類型、前一車道與下一車道中心

線識別碼、車道寬度、路面材質、車道速限、車道使用限

制、高度限制、重量限制、起始道路中心線節點之識別碼、

道路中心線結束節點之識別碼、道路中心線三維線坐標、

道路中心線所在之隧道與橋梁的識別碼 

1.9.5 
Waypoint 道路中心線節

點 

記錄識別碼、車輛速度、節點所在之停止線識別碼、道路

中心線節點之三維坐標 

1.9.6 StopLine 停止線 
記錄識別碼、代碼、與停止線關聯的號誌識別碼、寬度、

中心線三維坐標。 

2 junction 交叉路口 記錄名稱、識別碼、類型 

2.1 
connection 每一道路車

道連結關係 

記錄識別碼、連結起點、連結道路與連結端點、主要連結

關係之識別碼、車道連結關係類型 

2.1.1 predecessor (同前) 

2.1.2 successor (同前) 

2.1.3 laneLink 記錄起始與連結之車道編號 

2.2 Priority 路權優先次序 記錄同一個交叉路口內車道路權高與低 

2.3 Controller 
記錄識別碼、號誌類型、同一個交叉路口內號制之優先次

序 

3 controller 號誌控制資訊 記錄識別碼、名稱、同一個交叉路口內號誌之優先次序 

3.1 control 記錄單一號誌之識別碼、號誌類型 

資料來源：OpenDRIVE說明文件 

 

2. 道路交通事件資料標準(草案) 

    為促進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類交通事件管理單位所發布之道路交

通事件資料格式統一，因而制定「道路交通事件資料標準」。該標準

涵蓋為道路交通事件，其事件類別主要係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

通服務 e網通」系統之事件分類、警察廣播電台事件、RDS-TMC標

準(ISO 14819)之事件對照表(Event Table，ISO 14819-2)，從中擷取適

合我國適用之事件種類予以保留外，亦同時參考其他相關機關實務需

求後新增，其資料內容分述如下： 

資料更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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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必

要

性 

資料型別 
範例 

內容 
備註 

1 資料更新時間 UpdateTime M DateTime 
2019/5/10 

13:00:00 

1. 係指為平台資料發

布時間 

2. 時間格式採 

ISO8601 格式

(yyyy-MM-

ddTHH:mm:sszzz)，

如: 2020-06-

09T17:30:08+08:00 

2 資料更新週期(秒) UpdateInterval M String 120 每 120秒更新乙次 

業管機關 

項

次 

欄位 

名稱 

屬性或關

係 

必要

性 

資料型

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業管機關識

別代碼

(OID) 

AuthorityOI

D 
O String 

2.16.886.101.90029.20

002.20022 

參考 

https://oid.nat.gov.tw/OIDW

eb/ 

2 
原事件識別

碼 
UID M String  

由各事件資訊產生單位自

訂，且必須要是唯一碼 

3 
業管機關

簡碼 

AuthorityC

ode 
M String  如：KHH 

4 
業管機關

名稱 

AuthorityN

ame 
M String 高雄市政府  

5 
業管機關

連絡電話 
Telephone O String 07-2299825  

6 
業管機關

電子信箱 
Email O String joestyle@kcg.gov.tw  

7 
業管機關

網址 
WebURL O String http://www.kcg.gov.tw/  

 

事件位置 

項次 
欄位名

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型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事件發

生坐標

位置 

GISArea M geometry 

POINT(121.

54921 

25.07221) 

描述事件實際發生位置，以WKT格式詮釋

點、線、面的空間資料。格式參照開放地理

空間聯盟（OGC）制定WKT（Well-known 

text），描述位置坐標之經緯度，坐標系統為

WGS84，如 121.54423(小數點後五碼)。 

 

如： 

POINT(121.54921 25.07221) 

LINESTRING(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https://oid.nat.gov.tw/OIDWeb/
https://oid.nat.gov.tw/OI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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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欄位名

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型別 範例內容 備註 

POLYGON((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2 

事件位

置參照

類型 

ReferenceTy

pe 
M int 3 

說明位置參照為何種型態： 

1 = Address，地址型態，適用於市區道路、

市區道路共線之省縣道 

2 = MilePost，里程樁型態，適用國快省縣道

路、與市區道路共線之省縣道 

3 = Intersection，交叉路口型態，適用路口描

述，點位置專用 

4 = LandMark，地標形態，適用於無地址地

點，點位置專用 

3 
事件位

置描述 

LocationDes

cription 
M String 

高雄市大寮

區鳳屏二路/

高雄市大寮

區江山路 

1. 主要依照「事件位置參照類型」欄位內

容，進一步說明該事件位置描述。 

2. 各類型之填報方式請參閱「事件位置描述

方式範例」之說明。 

3. 如：本次事件發生點為交叉路口型態，故

說明兩交叉路口位置 

事件時間 

項

次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型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交管開始時

間 

ControlStart

Time 
C DateTime 

2019/5/10 

13:00:00 

1. 該事件於發生處理過程中需實施交通管

理作為之開始時間。 

2. 以西元日期時間格式表示，

YYYY/MM/DD 00:00:00 

2 
交管結束時

間 

ControlEnd

Time 
C DateTime 

2019/5/15 

18:00:00 

1. 該事件於發生處理過程中需實施交通管

理作為之結束時間。 

2. 以西元日期時間格式表示，

YYYY/MM/DD 00:00:00 

3 
預告事件開

始時間 

ExpectedSta

rtTime 
C DateTime 

2019/5/10 

13:00:00 

1. 該事件具有須預先告知使用者之特性。 

2. 以西元日期時間格式表示，

YYYY/MM/DD 00:00:00 

4 
預告事件結

束時間 

ExpectedEn

dTime 
C DateTime 

2019/5/15 

18:00:00 

1. 該事件具有須預先告知使用者之特性。 

2. 以西元日期時間格式表示，

YYYY/MM/DD 00:00:00 

5 
實際事件開

始時間 

ActualStart

Time 
M DateTime 

2019/5/14 

13:14:00 

1. 該事件資料開始的時間。 

2. 人員通報後並實際立案進行通報時填

列。 

3. 以西元日期時間格式表示，

YYYY/MM/DD 00:00:00 

6 
實際事件結

束時間 

ActualEndT

ime 
O DateTime 

2019/5/14 

16:00:00 

1. 該事件資料結束的時間。 

2. 事件已排除時進行通報時填列。 

3. 以西元日期時間格式表示，

YYYY/MM/DD 00:00:00。 

7 
[來源端]資料

更新時間 

SrcUpdateTi

me 
M DateTime 

2019/5/14 

16:00:00 
1. 係為來源資料更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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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型別 範例內容 備註 

2. 標記續報時間點，用以作為本筆事件是

否仍持續發布之時間判定。以西元日期

時間格式表示，YYYY/MM/DD 

00:00:00 

事件內容 

項

次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

係 

選填 

條件 

資料

型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事件主類別 EventType M int 1 請參照事件主/次分類代碼表。 

2 事件次類別 
EventType

2 
O int 102 

1. 若來源未提供資料，系統初始值設

定為-99。 

2. 請參照事件主/次分類代碼表。 

3 事件簡要說明 Title M String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二路

和江山路發生交通事故 
紀錄該事件之摘要標題。 

4 
事件發生內容

描述 

Descriptio

n 
O text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二路

和江山路發生機車與汽

車追撞交通事故，已知

1人受傷，現場仍進行

車輛管制中 

紀錄該事件之內容描述。 

5 資料來源 Source M String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 提供資料的機關或系統。 

2. 各縣市政府平台收納下轄各單位資

料則依據提供資料單位填列該單位

名稱。 

6 事件通報狀態 Status M int 0 

提供業管機關描述目前的事件通報

狀態，其分類及代碼如下： 

0 = 正常 

1 = 誤報，一開始通報七大類事

件，經確認後並未發生相關事件。 

2 = 取消，一開始通報為七大類事

件類別，經確認後為非七大類事件

範圍，故須取消該筆事件。 

3 = 測試，提供資料來源端傳送測

試資料標記用。 

 

事件影響 

項

次 

欄位 

名稱 

屬性或關

係 

選填 

條件 

資料 

型別 

範例 

內容 
備註 

1 
事件發生嚴重

程度 
Severity O int 1 

1. 若來源未提供資料，系統初始值設定為-

99。 

2. 提供業管機關描述事件嚴重程度，其分

類及代碼如下： 

1 = 部分阻斷交通 

2 = 完全阻斷交通 

0 = 其他或無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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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欄位 

名稱 

屬性或關

係 

選填 

條件 

資料 

型別 

範例 

內容 
備註 

2 事件影響範圍 
ImpactGIS

Area 
O 

geomet

ry 

LINESTRIN

G(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描述事件後續影響範圍，以WKT格式詮

釋點、線、面的空間資料。格式參照開放

地理空間聯盟（OGC）制定WKT（Well-

known text）， 

描述位置坐標之經緯度，坐標系統為

WGS84，如121.54423。(小數點後五碼) 

 

如： 

POINT(121.54921 25.07221) 

LINESTRING(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POLYGON((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121.54921 25.07221)) 

3 
事件影響道路

名稱 
RoadName O String 

鳳屏二路,江

山路 

1. 記載事件影響的道路名稱 

2. 若該事件影響範圍涉及多條道路時則以

半形逗號進行分隔。 

4 受阻車道 
Restricted

Lanes 
O String 0,1 

1. 描述因該事件受阻之車道狀況。 

2. 由車行方向的左側起，以阿拉伯數字

0,1,2,3,4,…表示，由左至右自0,1,…表

示，而如遇到方向不同的專用道亦依同

樣原則，由左到右編0表示。如下兩種

案例編碼方式： 

 

 
3. 填寫方式：事件影響單一車道，填入單

一數字，如：0；若影響多車道，則以

半形逗號分隔，填入影響之車道編碼，

如：0,1。 

事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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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

型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涉及車輛數 InvolvedVehicle O String 1,1,0,0,0 

以數字依序描述涉及的車輛種類(分

別為機車,小型車輛,大客貨車輛,聯結

車輛,其他)之數量，若該車種沒有涉

及車輛數則填 0。 

2 死亡人數 DeathPeople O int 0 

1. 描述死亡人數 

2. 若來源未提供資料，系統初始值

設定為-99。 

3 受傷人數 InjuredPeople O int 1 

1. 描述受傷人數 

2. 若來源未提供資料，系統初始值

設定為-99。 

路段編碼 

序號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

係 

選填條

件 

資料型

別 

範例內

容 
備註 

1 
基礎路段識

別碼 
LinkID O String 

620889

060000

0E, 

619846

000000

0E 

1. 依據交通資訊基礎路段編碼規範標準

V1訂定。 

2. 為自定義之道路代碼，共 6 段 14碼：  

第 1碼：道路分類碼  

第 2-6碼：路名碼  

第 7碼：道路特徵碼  

第 8碼：方向碼  

第 9-13碼：序號碼(含備用碼)  

第 14碼：縣市碼 

施工事件補充 

序號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型

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施工申請單位 
Construction 

Petitioner 
C String 

OO工程顧

問公司 
描述施工申請單位（承包廠商） 

2 施工核准單號 
Construction 

ApprovalNo 
C String  

1. 描述施工通報單核准單號。 

2. 依照原資料提供單位管理編碼

為主。 

活動事件補充 

序號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型

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活動申請單位 
Activity 

Petitioner 
C String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描述活動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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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選

填

條

件 

資料型

別 
範例內容 備註 

2 活動核准單號 
Activity 

ApprovalNo 
C String  1. 描述活動單核准單號。 

2. 依照原資料提供單位管理編碼為主。 

交管作為補充 

序號 欄位名稱 屬性或關係 
選填

條件 

資料

型別 
範例內容 備註 

1 
交管位置描

述 

ControlLocationD

escription 
O String 

高雄市大寮

區鳳屏二路

與江山路口 

描述事件於發生處理過程中實施交通管

理作為之位置 

2 
交通管理作

為 
CauseEvent C int 8 

描述事件於發生處理過程中實施之交通

管理作為，包括預防性交管、事件發生

時產生必要性的交管作為，則此欄位為

必填，各項管理作為如下代碼： 

1 = 全封閉 

2 = 部分封閉 

3 = 高乘載管制 

4 = 調撥車道 

5 = 開放路肩 

6 = 匝道儀控 

7 = 號誌管控 

8 = 交警人員現場指揮 

9 = 其他  

 

3. 電腦視覺萃取道路資料商用格式 

    國內雖有多家廠商投入路側、車側電腦視覺萃取道路資料之技

術研發，但目前尚無統一之資料格式標準，因此以下針對該技術之

產業標竿廠商Mobileye之資料服務格式進行回顧。 

    Mobileye利用全球已有 6千 5百萬輛台車安裝其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ADAS)之優勢，透過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與電腦視覺萃

取出道路資料，並成功發展資料服務(Data Services)之商業模式。

Mobileye Data Services 主要分為道路資產、鋪面條件、動態交通三

大類，屬 LDM Layer 2半靜態資訊與 LDM Layer 3半動態資訊，分

述如下： 

➢ 道路資產(Road Asset) 

    資料以 GIS圖層的方式建置，內容包含車道線、道路護欄、道

路標示、車道標示、車道寬度、停止線、斑馬線、斜坡及險升降坡、

交通標誌、交通號誌、電塔及電線杆、交通告示、行道樹、人孔蓋

等。Mobileye道路資產數據流通格式請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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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obileye道路資產數據流通格式 

GIS圖層 屬性資料 

道路邊緣 位置、長度、高度、道路邊緣型態(側欄、護欄，停車、緣石等…) 

道路標線 位置、長度、車道標線型態(例如：實線、虛線) 

車道標線 位置、長度、車道標線型態(例如：實線、虛線) 

穿越道 位置、邊界尺寸(寬度、長度)、型態 

停止線 位置、長度、型態 

道路寬度 位置、寬度 

車道寬度 位置、寬度 

邊坡 位置、路段坡度百分比，每十公尺取樣 

交通標誌型態 位置、型態、尺寸(寬度、高度) 

交通號誌(紅綠燈) 位置、號誌的尺寸細節(寬度、高度) 

燈桿 位置、角度、寬度(在中線位置) 

指示標誌桿 位置、寬度(在中線位置)、高度、角度 

交通號誌桿 位置、寬度(在中線位置)、高度、角度 

交通標誌桿 位置、寬度(在中線位置)、高度、角度 

路燈柱 位置、寬度(在中線位置)、高度、角度 

電線桿 位置、寬度(在中線位置)、高度、角度 

人孔蓋 位置、型態、尺寸細節(寬度、高度) 

排水道 位置、型態、尺寸細節(寬度、高度) 

樹幹 位置、寬度(在中線位置)、高度、角度 

資料來源：Mobileye 

➢ 鋪面條件(Pavement Condition) 

資料以 GIS圖層的方式建置，內容包含坑洞、裂縫、道路

顛頗程度等。Mobileye鋪面條件評估數據流通格式請參考表 3。 

表 3 Mobileye鋪面條件評估數據流通格式 

GIS圖層 屬性資料 

坑洞 位置、尺寸(坑洞的寬度和長度) 

裂縫 位置、尺寸(橢圓的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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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圖層 屬性資料 

鋪面粗糙分數 
基於路面粗糙度的數值介於0和5之間(0是最差值，5是最佳值)基於視覺

的自我運動信號可感測到車身的垂直運動並找出道路輪廓的差異。 

鋪面條件分數 
0到5之間的數字表示路面的一般狀況(0是最差的，5是最好的)。該計算

考慮了有關裂縫，坑洞和粗糙度的數據。 

資料來源：Mobileye 

➢ 動態交通資訊(Dynamic Mobility) 

資料以 GIS圖層的方式建置，內容包含平均速度、行人與自

行車資訊、路肩車輛、施工區、交通障礙等。Mobileye動態交通

資訊數據流通格式請參考下表。 

表 4 Mobileye動態交通資訊數據流通格式 

GIS圖層 屬性資料 定義 

交通流 
路段平均交通流：以公里/小

時為單位 

根據上述的情況，資訊可能會以平均10分

鐘的時間延遲。 

施工區域 

特定路段 

檢測時間 

到期時間 

除非標示三次，施工區域才會被通報，大

約一段時間之後，通報將會逾期。第三次

標示後的24小時之內，如果施工區域仍存

在，將會繼續延長24小時的GIS圖層上標

示 

道路風險 

GPS點位 

檢測時間 

到期時間 

尺寸：平方公尺為單位 

寬度與高度：公分為單位 

在行車路線上的車輛發現高度超過15公

分的物體。 

行人和單車騎士在高

速道路上 

GPS點位 

檢測時間 

到期時間 

在平均時速大於95KM/H的區域，從行駛

中的車輛識別出行人或是單車騎士 

路肩的停等車輛 

GPS點位 

檢測時間 

到期時間 

路肩車輛的識別方法：在檢測後的十五分

鐘除非再次檢測，在此情況下，以最後檢

測的十五分鐘為主要數據。 

資料來源：Mobileye 

 

4. 號誌控制器與車聯網路側設施間資通訊標準(基於 SAE J2735) 

為使 RSU與 OBU之間傳輸的資訊內容在智慧交通上的管理

及應用能結合運作，國內由相關法人、廠商籌組成立 TCROS工作

小組於民國 110 年制訂了「號誌控制器與車聯網路側設施間資通

訊標準」(稱 TCROS)，以產出標準通訊協定及後續驗證測試規範，

加速相關產業發展及國際化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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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OS整體運作流程也標記了 SPaT與 V2X MAP之資通訊

標準文件適用範圍，故以下分別針對 TCROS 中的 SPaT 與 V2X 

MAP應用資料流通格式進行回顧： 

➢ 號誌相位與時間點(SPaT) 

SPaT之訊息用於傳達一個或多個路口的號誌即時狀態。連

同 V2X MAP 訊息接收，可用於判斷路口各方向的號誌狀態及

下一個預期相位發生的時間。SPaT應用資料流通格式請參考下

表。 

表 5 SPaT應用資料流通格式表 
資料欄位類別與關聯類別(英文

名稱) 
中文名稱 內容說明/屬性資料 

intersections 路口集合 包含路口號誌時制所有資訊。 

id 路口編號訊息集 
提供路口位置資訊，與其他訊息透過

本訊息集進行相關聯集。 

roadRegulatorID 路口所屬區域編號 採用郵遞區號。 

intersectionID 區域內路口流水編號 - 

revision 訊息流水號 用以確認最新訊息。 

status 號誌運作狀態 包含手控、定時、優先等。 

moy 基準對時時間點一 
當年目前總累積分鐘數，配合

timestamp定義資訊發布基準時間。 

timeStamp 基準對時時間點二 以一小時內目前 0.1秒的總累積值。 

states 號誌資訊集合 包含方向燈態所有資訊。 

signalGroup 行進動向號誌燈號索引 用以與 V2X MAP進行關聯索引。 

SignalGroupCount 號誌燈號行進方向數 
視單一路口所有行進方向之號誌燈號

輸出總數。 

SignalGroupID 行進動向號誌燈號編號 號誌燈號唯一流水號。 

SignalGreenType 號誌綠燈燈號種類 
屬性包含圓頭、箭頭直、箭頭左、箭

頭右、行人等。 

IngressDirection 號誌燈號駛進路口角度 

表示號誌所對應之車行方向或是與該

車行方向停止線平行之行人穿越道。

屬性包含北向、東北向、東向、東南

向、南向、西南向、西向及西北向。 

state-time-speed 號誌事件集合 包含號誌事件所有資訊。 

eventState 號誌燈態 包含綠燈、黃燈及紅燈。 

MovementPhaseState(1) 行進方向綠燈燈態 

屬性包含故障、無啟用、紅燈停車再

開、紅燈停等、綠燈預告綠燈、允許

綠燈(圓燈)、(行人)保護綠燈(箭頭)、

允許黃燈(行人閃綠)、保護黃燈、閃光

號誌。 

MovementPhaseState(2) 行進方向黃燈燈態  

MovementPhaseState(3) 行進方向紅燈燈態  

timing 時間點細節 包含號誌時制時間點所有資訊。 

startTime 燈態開始時間點 燈態起始時間點。 

minEndTime 燈態最短結束時間點 
燈態結束之最早時間點，無動態號誌

時即為燈態結束時間點。 

maxEndtime 燈態最長結束時間點 燈態結束之最長時間點。 



194 

 

confidence 燈態可能結束時間點可靠度 燈態結束可能時間點之可靠度。 

likelyTime 燈態可能結束時間點 燈態結束之可能時間點。 

nextTime 下一循環開始時間 下次燈態亮起時間點。 

資料來源：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 地圖資訊(V2X MAP) 

V2X MAP主要描述了路口完整的幾何分佈，可透過單一個

訊息內容，傳達一個或多個路口車道的幾何地圖。其內容可定

義與其他訊息的關聯索引(如 SPaT 的 SignalGroupID)，用於確

認道路上相關資訊。V2X MAP應用資料流通格式請參考下表。 

表 6 V2X MAP應用資料流通格式表 

資料欄位類別與關聯類別(英文

名稱) 
中文名稱 內容說明/屬性資料 

MapData V2X MAP  - 

msgIssueRevision 發布編號 確認訊息更新狀態。 

intersections 路口集合 - 

id 路口編號訊息集 
提供路口位置資訊，與其他訊息透過本

訊息集進行相關聯集。 

roadRegulatorID 路口所屬區域編號 採用郵遞區號。 

intersectionID 區域內路口流水編號 - 

revision 訊息流水號 確認最新訊息。 

refPoint 參考基準點 路口參考基準點。 

lat 緯度 單位以 1/10微度表示。 

long 經度 單位以 1/10微度表示。 

elevation 高程 單位以公分表示。 

laneSet 車道集合 包含所有車道資訊。 

laneID 車道編號 為該路口中車道的唯一識別碼。 

laneAttributes 車道屬性 
這個訊息包含車道類型的基本屬性資

訊。 

directionalUse 車道使用方向 

用於表示允許的車道行駛方向。屬性包

含進入路口、離開路口、無方向性(例如

中央分隔島)及多方向等。 

sharedWith 車道共用 

係用來描述車道中有不只一種類型旅運

模式具有相同的路權。屬性包含非機動

車輛、機動車輛、公車、計程車、行人、

自行車及軌道車輛等。 

laneType 車道類型 不同車道之設置方式。 

Vehicle 車道 

屬性包含基於 SPaT 特定時間啟用之車

道(例調撥車道)、高架車道、高乘載車道、

公車專用道、計程車專用道、僅限公務使

用車道(例緊急車輛)及特殊車種許可通

行車道(例電動車)等。 

Crosswalk 人行穿越道 

屬性包含基於 SPaT 特定時間啟用之車

道、允許自行車通行的行人穿越道、立體

行人穿越道、預設行人時相、行人按鈕及

聲響行人號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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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eLane 自行車道 

屬性包含基於 SPaT 特定時間啟用之車

道、行人共用、立體車道、預設時制及實

體分隔車道等。 

Sidewalk 人行道 

屬性包含基於 SPaT 特定時間啟用之車

道、與自行車共用人行道、人行道及自行

車須牽行人行道等。 

trackedVehicle 軌道 

屬性包含基於 SPaT 特定時間啟用之車

道、通勤鐵路、輕軌、重運量鐵路及其他

軌道類型等。 

maneuvers 行駛操作 

該車道的行駛操作方向。屬性包含直行、

左轉、右轉、迴轉、紅燈允許左轉及紅燈

允許右轉等。 

nodeList 車道編號 

節點是用以描述車道的線型，設置於車

道的中心線，由停止線位置向上游佈設，

最少須佈設 2組，最多 63組。 

nodes 車道點位集合 - 

delta 車道點位 - 

node-LatLon 點位經緯度 節點座標以經緯度表示。 

lon 經度 單位以 1/10微度表示。 

lat 緯度 單位以 1/10微度表示。 

connectsTo 迄點連結車道 
表示該車道可連結之車道所有需要資

訊。 

connectingLane 鏈連車道 包含可鏈結之所有車道編號。 

lane 鏈連車道編號 - 

remoteIntersection 鏈連路口 
包含鏈結車道之路口資訊。主要用於立

體交叉等特殊情境。 

id 鏈連路口編號 - 

signalGroup 鏈結號誌索引 用以與 SPaT進行關聯索引。 

資料來源：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